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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鍾 港 武 主 席 歡 迎 候 任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民 政 專

員 ” )蔡 亮 女 士 首 次出席會議，並代表油尖旺區議會 ，感謝

現 任 民 政 專 員 何 小 萍 女 士 在 任 兩 年 來 悉 力 為 地 區 及 油 尖

旺區議會服務。  

 

2 .  何 小 萍 女 士 表 示 ， 過 去 兩 年 ， 在 議 員 鼎 力 支 持 下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 “民 政 處 ” )和 區 議 會 合 力 解 決 了 多 項 地

區 問 題 ， 她 期 望 民 政 處 和 區 議 會 日 後 繼 續 同 心 協 力 ， 解

決更多地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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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鍾 港 武 主 席 建 議 以 區 議 會 名 義 ， 發 信 向 何 小 萍 女 士

鳴謝，眾無異議 。  

 

4 .  鍾 港 武 主 席 報 告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土 拓 署 ” )總 工

程師 /九龍 5 (九龍 )莫永昌先生已接替調職的汪志成先生 ，

莫先生稍後會出席參與討論議項 1 6 及 1 7，在此之前， 將

由 工 程 師 / 1 4 (九 龍 )潘 曉 東 先 生 暫 代 莫 先 生 參 加 會 議 。 主

席 另 報 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食 環 署 ” )油 尖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黃 錦 華 先 生 、 運 輸 署 總 運 輸 主 任 (油 尖 旺 )蔡植生先生、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康 文 署 ”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香 港 西 )黃 達

明 先 生 及 房 屋 署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西 九 龍 及 港島 )呂廣輝先

生 因 事 缺 席 ， 分 別 由 旺 角 區 衞 生 總 督 察 羅 秋 生 先 生 、 高

級 運 輸 主 任 (油 尖 旺 )袁 妙 珍 女 士 、 油 尖 旺 區康樂事務經理

蘇 定 律 先 生 及 高 級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西 九 龍 及 港島一 )李志賢

先生代表參與會議。  

 

 

議項一：  《旅館業條例》的檢討  

(油尖旺區議會第 7 6 / 2 0 1 4 號文件 )  

 

議項 二 十 三 ：  

 

申 領 賓 館 牌 照 應 得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同 意 及

強制旅館持牌人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  

(油尖旺區議會第 9 6 / 2 0 1 4 號文件 )  

 

5 .  與會者同意合併討論 議項一及二十三。  

 

6 .  鍾 港 武 主 席 歡 迎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民 政 總 署 ” )助 理 署

長 ( 4 )郭偉勳先生和政務主任 ( 4 )李嘉淵女士。  

 

7 .  郭 偉 勳 先 生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簡 介 「 《 旅 館 業 條 例 》 的

檢討諮詢文件」 。  

 

(林健文議員於下午 2 時 4 7 分到席。 )  

(楊子熙議員於下午 3 時到席。 )  

 

8 .  許 德 亮 議 員 表 示 ， 區 內 不 少 大 廈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 “法

團 ” )歡 迎 民 政 總署提出 《旅館業條例》 的修訂建議 。他促

請 當 局 重 新 檢 視 現 時 規 管 旅 館 的 法 例 ， 包 括 《 建 築 物 條

例》和《消防條例》， 以確保旅 館在消防安全、 樓宇結構

和衞生等方面， 均符合法定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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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陳 少 棠 議 員 表 示 ， 不 論 是 有 牌 或 無 牌 旅 館 ， 亦 會 對

大 廈 保 安 、 樓 宇 結 構 和 電 力 荷 載 構 成 壓 力 ， 因 此 ， 他 支

持檢討《旅館業條例》 。  

 

1 0 .  關秀玲議員 表示，樓齡逾 4 0 年的大廈，公契 內未必

有 條 文 明 確 規 定 不 可 在 大 廈 內 經 營 旅 館 ， 而 政 府 在 簽 發

旅 館 牌 照 的 過 程 中 ， 會 諮 詢 大 廈 法 團 的 意 見 ， 如 政 府 不

另外考慮其他持份者的意見， 可能 會對法團構成壓力 。  

 

(涂謹申議員於下午 3 時 0 4 分到席。 )  

 

1 1 .  莊 永 燦 議 員 贊 同 諮 詢 文件第 4 . 9 段提高罰則， 以及

文件第 4 . 5 段在 《旅館業條例》 中加入「推定」 條文的建

議 。 他 續 稱 ， 如 證 實 旅 館 持 牌 人 經 營 無 牌 旅 館 ， 政 府 應

即 時 吊 銷 其 牌 照 ， 以 收 阻 嚇 作 用 。 他 另 建 議 民 政 總 署 規

定 旅 館 持 牌 人 須 為 擁 有 資 產 人 士 ， 防 止 違 例 者 輕 易 指 派

他人作為旅館持牌人 ，以逃避刑責 。  

 

1 2 .  陳 偉 強 議 員 表 示 ， 牌 照 事 務 處 ( “牌 照 處 ” )人 員 沒 有

接 受 過 正 式 執 法 訓 練 ， 他 們 進 行 「 放 蛇 」 行 動 不 算 太 成

功 ， 牌 照 處 宜 借 鑑 警 方 前 線 執 法 人 員 的 經 驗 ， 以 求 改

善。  

 

(黃萬成議員於下午 3 時 0 8 分到席。 )  

 

1 3 .  黃 舒 明 議 員 認 為 政 府 應 主 要 考 慮 大 廈 法 團 的 意 見 ，

以 決 定 是 否 簽 發 旅 館 牌 照 。 有 關 民 政 總 署 在 地 區 諮 詢 中

提 出 的 三 個 方 案 ， 她 認 為 方 案 一 、 二 較 為 可 取 ， 並 反 對

按方案三成立新法定組織負責 旅館 發牌工作。  

 

1 4 .  葉 傲 冬 議 員 申 報 他 是 酒 牌 局 成 員 。 他 表 示 ， 酒 牌 局

在 簽 發 酒 牌 時 ， 只 會 考 慮 有 關 申 請 是 否 符 合 既 定 的 申 請

程 序 和 公 眾 利 益 ， 無 需 考 慮 樓 上 酒 吧 所 處 大 廈 的 公 契 問

題 ， 因 此 ， 對 於 牌 照 處 擬 議 以 酒 牌 局 發 牌 形 式 簽 發 旅 館

牌 照 ， 他 持 保 留 意 見 。 他 續 稱 ， 數 年 前 海 防 道 一 影 子 賓

館 發 生 火 警 ， 事 後 牌 照 處 一 度 加 強 取 締 無 牌 旅 館 ， 惟 現

時有關執法工作 不算十分奏效。  

 

1 5 .  黃 建 新 議 員 詢 問 全 港 有 多 少 幢 大 廈 的 公 契 訂 明 不 得

在 大 廈 內 經 營 旅 館 ， 或 大 廈 單 位 不 得 用 作 進 行 商 業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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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或 指 明 大 廈 單 位 只 可 作 私 人 住 宅 用 途 。 他 續 稱 ， 不

少 樓 齡 超 過 4 0 年 的 樓 宇 ， 公 契 內 並 沒 有 上 述 限 制 性 條

文 ， 因 此 ， 民 政 總 署 擬 議 授 權 發 牌 當 局 可 因 應 大 廈 公 契

明 確 的 限 制 性 條 文 拒 絶 發 牌 的 做 法 ， 未 必 收 效 。 他 認 為

同 一 大 廈 的 業 主 和 法 團 應 有 權 否 決 在 他 們 大 廈 內 開 設 旅

館 的 牌 照 申 請 。 他 又 表 示 ， 現 行 法 例 容 許 在 住 用 處 所 開

設 賓 館 ， 引 致 滋 擾 和 大 廈 管 理 問 題 ， 政 府 應 修 訂 法 例 ，

避免賓館與住用處所混為一談 。  

 

1 6 .  郭偉勳先生 回應如下：  

 

( i )   為 保 障 旅 客 和 大 廈 居 民 的 安 全 ， 旅 館 牌 照 申

請人必須符合《建築物條例》和《消防條例》

有 關 樓 宇 結 構 、 衞 生 配 置 和 消 防 安 全 的 標

準，方獲發牌。  

( i i )   根據 現行的《消防條例》，面積不足 2 3 0 平方

米 的 樓 宇 單 位 的 消 防 設 備 要 求 相 對 較 為 簡

單 ， 牌 照 處 就 此 類 單 位 簽 發 旅 館 牌 照 時 ， 亦

會 參 照 消 防 處 的 要 求 。 不 過 ， 牌 照 處 會 審 慎

考 慮 在 拆 細 單 位 開 設 旅 館 的 牌 照 申 請 ， 以 保

障旅客和大廈居民的安全 。  

( i i i )   為 更 有 效 執 法 ， 民 政 總 署 建 議 在 《 旅 館 業 條

例》中加入「推定」條文，任 何處所一經發現

正 在 邀 約 提 供 或 曾 經 提 供 短 期 收 費 住 宿 地

方 ， 即 被 視 為 用 作 旅 館 ， 直 至 相 反 證 明 成 立

為 止 。 有 關 處 所 的 業 主 、 租 客 或 佔 用 人 亦 會

推 定 為 旅 館 的 經 營 者 。 這 將 有 效 減 輕 牌 照 處

的 舉 證 壓 力 ， 可 讓 牌 照 處 較 易 對 無 牌 旅 館 的

擁有人和經營者提出檢控。  

( iv )   民 政 總 署 建 議 ， 如 大 廈 公 契 包 含 明 確 的 限 制

性 條 文 ， 不 容 許 在 大 廈 內 經 營 旅 館 或 進 行 商

業活動，或 規定有關 處所只可作「私人住宅用

途 」 ， 旅 館 業 監 督 ( “監 督 ” )可 拒 絶 發 出 牌照 ，

或 為 牌 照 續 期 ， 並 撤 銷 現 有 牌 照 。 如 公 契 沒

有 明 確 的 限 制 性 條 文 ， 監 督 會 聽 取 大 廈 居 民

的意見 ，才就牌照申請作出決定。  

(v )   對 有 議 員 憂 慮 如 大 廈 法 團 反 對 旅 館 牌 照 申

請 ， 法 團 成 員 可 能 會 受 到 牌 照 申 請 人 滋 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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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此 ， 他 請 議 員 備 悉 民 政 總 署 建 議 的 三 個 方

案 ︰一 )由民政專員進行地區諮詢；二 )成立獨

立 委 員 會 ， 考 慮 地 區 人 士 的 意 見 ； 以 及 三 )成

立 新 法 定 組 織 專 責 發 牌 工 作 。 任 何 相 關 人 士

均 可 提 出 意 見 ， 並 不 限 於 法 團 。 發 牌 當 局 亦

不 會 只 依 據 大 廈 法 團 的 意 見 考 慮 是 否 發 牌 ，

而 是 會 整 體 考 慮 所 有 接 獲 的 意 見 。 他 舉 例 說

如 按 照 方 案 二 的 建 議 ， 獨 立 委 員 會 將 負 責 收

集 相 關 人 士 的 意 見 和 考 慮 反 對 意 見 ， 並 可 邀

請 牌 照 申 請 人 提 出 方 法 ， 以 回 應 反 對 人 士 的

關 注 意 見 。 雖 然 監 督 保 留 批 准 或 拒 絶 牌 照 申

請 的 權 力 ， 但 監 督 在 作 出 決 定 時 ， 須 顧 及 獨

立委員會的意見和建議 。  

(v i )   除日常巡查外， 牌照處 亦透過「放蛇」行動 打

擊無牌旅館 。  

(v i i )   牌照處 打擊無牌旅館的措施，同樣適用於「 影

子賓館 」。牌照處更已實行一項嚴厲的措施，

若 旅 館 持 牌 人 經 營 無 牌 旅 館 被 法 庭 裁 定 罪 名

成 立 ， 牌 照 處 會 吊 銷 其 名 下 所 有 旅 館 牌 照 。

過 去 數 年 ， 牌 照 處 就 經 營 影 子 賓 館 共 吊 銷 2 0

個旅館牌照 。  

(v i i i )   牌 照 處 執 法 組 人 員 從 消 防 處 借 調 過 來 ， 他 們

曾 接 受 有 關 的 法 律 和 執 法 訓 練 。 執 法 組 並 會

聘 請 退 休 紀 律 部 隊 人 員 、 有 執 法 經 驗 的 人 士

(例如 輔警 )、持外國護照人士、操流利普通話

人士和少數族裔人士，協助進行「放蛇」工作  

( ix )   根據《建築物條例》，用作賓館的處所 ，必須

獲監督批准 可作「住用用途」。儘管如此，民

政 總 署 建 議 容 許 監 督 考 慮 公 契 內 明 確 的 限 制

性 條 文 ， 或 在 聽 取 居 民 意 見 後 ， 才 就 旅 館 牌

照申請作出決定。  

 

1 7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旅 館 牌 照 申 請 人 可 能 會 左 右 大 廈

法 團 對 牌 照 申 請 的 意 見 ， 因 此 ， 除 法 團 意 見 外 ， 發 牌 當

局 亦 應 考 慮 其 他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 才 就 牌 照 申 請 作 決 定 。

他 另 外 要 求 當 局 檢 討 經 營 無 牌 賓 館 的 罰 則 和 提 高 量 刑 起

點，以收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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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蔡 少 峰 議 員 表 示 ， 不 少 大 廈 的 公 契 未 必 包 含 不 容 許

在 大 廈 內 經 營 旅 館 的 明 確 限 制 性 條 文 ， 因 此 ， 當 局 在 決

定 是 否 簽 發 旅 館 牌 照 時 ， 應 考 慮 公 契 是 否 有 條 文 規 定 不

可 在 大 廈 內 進 行 任 何 可 引 致 滋 擾 的 活 動 。 他 續 稱 ， 諮 詢

文件第 4 . 5 段指除有關處所的租客或佔用人外，業主亦會

被推定為旅館的經營者，他希望民政總署代表 就 「推定」

條文作闡釋說明 。  

 

1 9 .  涂 謹 申 議 員 贊 同 授 權 發 牌 當 局 可 因 為 大 廈 公 契 的 明

確 限 制 性 條 文 而 拒 絶 發 牌 。 此 外 ， 他 指 出 經 營 者 可 能 會

以 會 所 形 式 ， 要 求 旅 客 先 登 記 為 會 員 ， 藉 詞 為 會 員 提 供

住宿，或以「時光共享」為名 ，在住宅單位內 提供短期收

費 住 宿 服 務 ， 以 避 過 法 律 條 文 規 管 。 他 另 詢 問 ， 第

7 6 / 2 0 1 4 號文件第 6 段指發牌當局在處理牌照申請時 ，應

考 慮 同 一 大 廈 居 民 的 意 見 ， 他 欲 知 當 局 除 此 以 外 ， 還 會

考 慮 什 麼 因 素 。 他 續 稱 ， 可 能 會 有 大 廈 是 首 次 有 人 提 出

申 請 用 作 經 營 旅 館 ， 在 這 情 況 下 ， 難 以 證 明 旅 館 營 運 會

對 居 民 造 成 滋 擾 ， 就 此 ， 他 詢 問 當 局 根 據 什 麼 準 則 決 定

是否簽發牌照。  

 

2 0 .  黃 萬 成 議 員 贊 同 賦 權 監 督 可 向 裁 判 法 院 申 請 令 狀 ，

以 進 入 和 在 有 需 要 時 強 行 進 入 任 何 懷 疑 用 作 無 牌 旅 館 的

處 所 進 行 巡 查 ， 此 外 ， 他 支 持 加 重 無 牌 經 營 旅 館 的 罰

則。  

 

2 1 .  林 健 文 議 員 表 示 ， 不 少 設 有 旅 館 的 大 廈 ， 本 身 的 公

契沒有註明大廈單位 限作「私人住宅用途」，因此 ，發牌

當 局 根 據 大 廈 公 契 的 限 制 性 條 文 拒 絶 發 出 牌 照 這 做 法 ，

不 一 定 收 效 。 他 又 指 出 ， 雖 然 法 團 入 稟 法 庭 ， 可 令 發 牌

當 局 暫 緩 處 理 旅 館 牌 照 申 請 ， 但 法 團 成 員 未 必 願 意 這 樣

做 。 此 外 ， 他 關 注 以 短 期 租 約 形 式 向 旅 客 出 租 住 宅 單 位

以供留宿的安排 ，欲知民政總署 會如何處理這情況 。  

 

2 2 .  許 德 亮 議 員 引 述 諮 詢 文 件 ， 指 監 督 在 考 慮 旅 館 牌 照

申 請 人 是 否 「 適 當 」 人 選 時 ， 可 考 慮 申 請 人 是 否 ︰ 一 )曾

因 違 反 《 旅 館 業 條 例 》 任 何 條 文 而 被 定 罪 ； 二 )曾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地 方 因 觸 犯 涉 及 欺 詐 或 不 誠 實 行 為 的 刑 事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 三 )本 身 是 未 獲 解 除 破 產 令 的 人 ， 或 正 進 行 清 盤

或 是 清 盤 令 所 針 對 的 法 人 團 體 ； 以 及 四 )精 神 紊 亂 者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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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知 以 上 情 況 是 否 設 有 時 限 。 他 另 詢 問 旅 館 牌 照 申 請 人

就 牌 照 申 請 提 出 上 訴 時 ， 如 有 關 法 團 或 當 區 區 議 員 以 不

具 名 方 式 提 出 反 對 意 見 ， 上 訴 委 員 會 會 否 不 接 納 該 等 反

對意見。  

 

2 3 .  楊 子 熙 議 員 認 為 政 府 在 修 訂 《 旅 館 業 條 例 》 時 ， 應

盡 量 避 免 把 法 團 捲 入 司 法 糾 紛 之 中 。 他 另 詢 問 ， 旅 館 單

位 如 引 起 滲 漏 問 題 ， 發 牌 當 局 會 否 懲 處 有 關 旅 館 的 經 營

者 。 他 續 稱 ， 在 商 住 大 廈 經 營 旅 館 ， 由 於 多 人 進 出 大

廈，會引致保安問題，他 欲知當局在 修訂《旅館業條例》

時，有否顧及此 情況。  

 

2 4 .  鍾 港 武 主 席 認 為 發 牌 當 局 有 需 要 參 考 大 廈 居 民 的 意

見 。 他 表 示 ， 雖 然 區 內 某 些 大 廈 的 公 契 不 容 許 在 大 廈 單

位 內 進 行 商 業 活 動 ， 但 不 少 人 明 知 故 犯 ， 並 已 取 得 商 業

登 記 證 。 他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留 意 此 情 況 ， 並 建 議 政 府 就 大

廈 開 設 旅 館 訂 定 旅 館 或 房 間 數 目 上 限 ， 以 確 保 樓 宇 結 構

和消防安全。  

 

2 5 .  郭偉勳先生 回應如下：  

 

( i )   發 牌 當 局 會 以 公 平 、 公 正 和 合 理 的 原 則 審 議

旅 館 牌 照 申 請 。 由 於 法 團 、 大 廈 居 民 和 牌 照

申 請 人 皆 為 有 關 申 請 的 持 份 者 ， 發 牌 當 局 在

審 議 旅 館 牌 照 申 請 時 ， 不 會 偏 重 任 何 一 方 的

意 見 ， 而 是 整 合 所 有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 包 括 審

視 持 份 者 提 出 的 反 對 理 據 是 否 合 理 ， 以 及 申

請 人 擬 議 的 措 施 安 排 是 否 足 以 回 應 居 民 的 關

注意見等， 以決定是否發牌。  

( i i )   當 局 非 常 理 解 公 眾 對 法 庭 就 經 營 無 牌 旅 館 判

刑 的 關 注 。 民 政 總 署 曾 與 律 政 司 商 議 如 何 請

求 法 庭 對 無 牌 經 營 旅 館 者 處 以 更 重 的 刑 罰 。

在 2 0 1 3 年 或 以 前 ， 無 牌 經 營 旅 館 大 多 罰 款

3 , 0 0 0 至 4 , 0 0 0 元。 經過民政總署和 律政司的

努力， 在 2 0 1 4 年上半年， 法庭判處 罰款額已

提高至 8 , 0 0 0 至 1 0 , 0 0 0 元。當局會繼續努力，

請求法庭對違反《旅館業條例》的人士，處以

具阻嚇力的刑罰，以反映罪行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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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現 時 ， 發 牌 當 局 在 接 獲 旅 館 牌 照 申 請 後 ， 會

發 信 通 知 有 關 大 廈 法 團 、 居 民 組 織 和 有 關 單

位的業主。  

( iv )   現時全港約有 1  2 0 0 間持牌旅館，民政總署的

初步評估 當中約 2 0 0 間旅館所處大廈的公契包

含 明 確 的 限 制 性 條 文 ， 另 一 些 大 廈 的 公 契 則

沒 有 明 文 禁 止 在 大 廈 內 開 設 旅 館 ， 因 應 上 述

情 況 ， 並 為 回 應 大 廈 居 民 的 關 注 意 見 ， 當 局

會引入地區諮詢機制 。  

(v )   有 關 涂 謹 申 議 員 的 提 問 ， 根 據 《 旅 館 業 條

例》，任何提供收費住宿地方 的處所 ，必須領

有 旅 館 牌 照 。 此 外 ， 牌 照 處 不 會 就 住 用 處 所

發 出 會 所 牌 照 。 因 此 ， 如 在 住 用 處 所 提 供 短

期 收 費 住 宿 服 務 ， 經 營 者 必 須 持 有 旅 館 牌

照。  

(v i )   為方便進行檢控工作，民政總署建議在《旅館

業條例》中加入「推定」條文，即任何處所一

經 發 現 正 在 邀 約 提 供 或 曾 經 提 供 短 期 收 費 住

宿 地 方 ， 即 被 視 為 用 作 旅 館 ， 直 至 相 反 證 明

成 立 為 止 。 有 關 處 所 的 業 主 、 租 客 或 佔 用 人

亦 推 定 為 旅 館 背 後 的 經 營 者 。 希 望 能 有 效 減

輕 牌 照 處 的 舉 證 壓 力 ， 方 便 牌 照 處 對 無 牌 旅

館 的 擁 有 人 和 經 營 者 提 出 檢 控 。 牌 照 處 只 會

對 無 牌 經 營 旅 館 人 士 提 出 檢 控 ， 有 關 處 所 的

業 主 如 能 證 明 該 處 所 在 他 不 知 情 下 用 作 無 牌

旅館， 則無被檢控之虞 。  

 

2 6 .  鍾港武主席 感謝民政總署 代表參與討論此議項。  

 

 

議項二：  通過油尖旺區議會第十七次會議記錄  

 

2 7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秘 書 處 收 到 孔 昭 華 議 員 修 訂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的 建 議 ， 有 關 文 件 已 於 席 上 分 發 (見附件一 )，供

各議員參閱。  

 

2 8 .  上次會議記錄經修訂後獲得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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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項三：  續議事項：  

－  要 求 港 鐵 減 低 海 泓 道 路 段 高 鐵 工 程 之 噪 音 、

空氣污染及關注工程引致 的路面沉降問題  

 (油尖旺區議會第 5 9 / 2 0 1 4 號文件 )  

 

2 9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環 境 保 護 署 ( “環 保 署 ”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二 )已 在 會 前 分 發 予 各 議 員 閱 覽 ， 運輸署 的書面回

應 (附件三 )亦已置於桌上。他繼而歡迎︰  

 

( a )   路 政 署 署 理 高 級 工 程 師 /廣 深 港 高 速 ( 4 )徐 永 儉

先生；  

( b )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 “港 鐵 公 司 ” )高 級 統 籌 工 程

師 馮 偉 聰 先 生 和 公 共 關 係 經 理 (項 目 及 物 業 )葉

麗儀女士；以及  

( c )   環 保 署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區 域 東 ) 1 黎 國 樑 先

生。  

 

3 0 .  陳 偉 強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他 詢 問 海 泓 道 近 櫻 桃 街

公 園 的 高 鐵 工 地 是 否 出 現 沉 降 ， 並 欲 知 港 鐵 公 司 或 相 關

部 門 有 何 補 救 工 作 。 他 另 詢 問 環 保 署 ， 在 路 政 署 監 測 點

錄得的沉降數據是否 屬安全水平 。  

 

3 1 .  葉 麗 儀 女 士 表 示 ， 由 於 工 程 團 隊 有 公 務 在 身 ， 故 就

未能出席 2 0 1 4 年 6 月 2 6 日的區議會會議致歉。她表示，

港鐵公司在收到標題文件後，已在 6 月 2 0 日向陳偉強議

員作出書面回應。陳議員在 7 月 2 日高鐵香港段 項目 (海

泓 道 段 )社 區 聯 絡 小 組 會 議 上 ， 亦 表 達 了 關 注 意 見 ， 港 鐵

公司隨後與路政署聯絡，路政署遂於 7 月 4 日及 7 月 9 日

向陳議員提供在海泓道監測點錄得的 相關沉降數據 。  

 

3 2 .  馮 偉 聰 先 生 回 應 指 ， 港 鐵 公 司 在 收 到 陳 偉 強 議 員 8

月 1 3 日的補充文件後， 檢視了 承建商的工程數據和港鐵

公 司 的 工 程 記 錄 ， 發 現 陳 議 員 指 奧 海 城 三 期 商 場 出 口 行

人 路 路 磚 不 平 的 地 方 接 近 消 防 水 籠 頭 ， 雖 然 該 處 不 屬 於

高 鐵 工 地 範 圍 ， 港 鐵 公 司 已 通 知 路 政 署 市 區 (九龍 )區域組

有 關 情 況 。 如 有 需 要 ， 港 鐵 公 司 亦 會 願 意 聯 同 路 政 署 ，

查看該處的消防水籠頭地下位置有否出現滲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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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黎 國 樑 先 生 回 應 ， 陳 偉 強 議 員 詢 問 海 泓 道 高 鐵 工 地

附 近 沉 降 會 否 影 響 周 圍 的 樓 宇 和 地 面 設 施 ， 由 於 有 關 查

詢不屬於環保署的職權範圍，他未能 給予意見。  

 

3 4 .  徐永儉先生 補充，路政署已於 7 月 4  日及 7 月 9 日

以 書 面 形 式 向 陳 偉 強 議 員 提 供 海 泓 道 監 測 點 的 沉 降 數

據 ， 相 關 數 據 一 直 處 於 低 水 平 ； 信 中 亦 已 解 釋 沉 降 的 情

况是填海區一直存在的現象 。就陳議員 8 月 1 3 日油尖旺

區 議 會 文 件 提 及 的 沉 降 現 象 ， 港 鐵 公 司 會 與 路 政 署 市 區

(九 龍 )區 域 組 跟 進 調 查 。 他 續 稱 有 關 地 點 位於消防水籠頭

附 近 ， 路 磚 不 平 可 能 和 消 防 水 籠 頭 有 關 。 根 據 現 場 情 況

顯示，該路磚不平 的範圍小而且 程度輕微。  

 

3 5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海 泓 道 橫 跨 富 榮 和 富 柏 兩 個 選

區 。 年 多 前 ， 富 榮 選 區 曾 進 行 高 鐵 工 程 項 目 ， 其 間 行 人

路 磚 曾 出 現 下 陷 ， 當 時 相 關 部 門 解 釋 ， 地 鋪 的 冷 氣 機 喉

管 接 駁 至 地 下 ， 以 及 食 環 署 外 判 商 利 用 高 壓 槍 清 洗 街

道 ， 可 能 造 成 水 土 流 失 ， 導 致 路 磚 下 陷 。 他 就 此 要 求 路

政 署 確 認 海 泓 道 工 地 附 近 路 磚 下 陷 ， 是 地 面 沉 降 抑 或 一

般水土流失所致 。  

 

3 6 .  馮 偉 聰 先 生 回 應 表 示 ， 港 鐵 公 司 在 海 泓 道 利 用 隧 道

鑽 挖 機 鑽 挖 隧 道 ， 由 於 海 泓 道 一 帶 為 填 海 區 ， 過 去 數

年 ， 港 鐵 公 司 需 在 這 一 帶 進 行 地 下 灌 漿 工 程 ， 以 改 善 土

質 ， 方 便 進 行 隧 道 鑽 挖 工 程 。 據 港 鐵 公 司 了 解 ， 在 上 址

進 行 鑽 挖 工 程 時 ， 地 面 沒 有 出 現 沉 降 。 由 於 路 磚 不 平 的

地 方 只 集 中 在 消 防 水 籠 頭 附 近 ， 如 有 需 要 ， 港 鐵 公 司 會

先 檢 測 地 下 喉 管 有 否 漏 水 ， 再 安 排 重 鋪 路 磚 。 港 鐵 公 司

稍 後 並 會 聯 同 路 政 署 和 水 務 署 到 場 視 察 ， 找 出 路 磚 下 陷

的原因。  

 

3 7 .  徐 永 儉 先 生 表 示 ， 他 自 2 0 0 9 年 起 參 與 高 鐵 工 程 項

目 ， 當 時 在 設 計 階 段 ， 已 知 悉 海 泓 道 一 帶 為 填 海 區 ， 為

減 少 隧 道 鑽 挖 工 程 造 成 的 影 響 ， 港 鐵 公 司 已 在 適 當 的 地

下位置灌漿。  

 

3 8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海 泓 道 為 新 填 海 區 ， 灌 漿 工 程 有

助鞏固地基。  

 

3 9 .  陳 偉 強 議 員 表 示 ， 港 鐵 公 司 與 路 政 署 代 表 就 路 磚 下

陷 問 題 的 答 覆 不 一 致 。 他 希 望 港 鐵 公 司 和 路 政 署 掘 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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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勘 探 ， 以 確 定 路 磚 下 陷 是 高 鐵 工 程 引 致 ， 抑 或 純 屬 自

然 的 地 面 沉 降 現 象 。 他 另 請 港 鐵 公 司 和 路 政 署 在 完 成 調

查 後 ， 致 函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和 他 本 人 ， 說 明 路 磚 下 陷 的 原

因和補救工作，以釋 除居民的疑慮。  

 

4 0 .  侯 永 昌 議 員 表 示 ， 路 磚 下 陷 範 圍 不 大 ， 他 欲 知 這 是

否水土流失的現象。  

 

4 1 .  馮 偉 聰 先 生 回 應 指 出 ， 如 有 需 要 ， 港 鐵 公 司 會 安 排

掘 開 路 面 ， 找 出 路 磚 下 陷 的 成 因 ， 並 會 致 函 油 尖 旺 區 議

會，交代調查結果 和推斷路磚下陷的成因。  

 

4 2 .  徐 永 儉 先 生 回 應 指 出 ， 路 磚 下 陷 有 眾 多 成 因 ， 例 如

磚 塊 底 下 的 泥 沙 鬆 散 ， 便 可 能 出 現 這 情 況 。 他 會 向 路 政

署 市 區 (九 龍 )區 域 組 聯 絡 及 促 請 港 鐵 公 司 跟進， 以了解路

磚下陷的原因。  

 

4 3 .  鍾 港 武 主 席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盡 快 進 行 勘 探 ， 找 出 海 泓

道 路 磚 下 陷 的 成 因 。 他 另 建 議 相 關 部 門 在 重 鋪 路 磚 後 ，

通知當區議員到場 視察，以釋除 公眾的疑慮。  

 

(會後補註：  港 鐵 公 司 於 2 0 1 4 年 9月 1 2日 致 函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及 陳 偉 強 議 員 (附 件 四 )， 交 代 奧 海 城 三 期

商 場 出 口 行 人 路 地 磚 不 平 的 跟 進 情 況 ， 確 定

地 磚 不 平 與 高 鐵 香 港 段 項 目 隧 道 工 程 無 關 。

由 於 所 在 位 置 不 屬 高 鐵 工 程 範 圍 ， 港 鐵 公 司

已 把 個 案 轉 介 路 政 署 市 區 (九 龍 )區 域 組 ， 該

署 並 已 於 2 0 1 4 年 8 月 2 0 日 完 成 相 關 修 復 工

程 。 路 政 署 人 員 在 觀 察 後 ， 認 為 有 關 情 況 屬

輕微的地磚下陷，並非地面沉降現象 。 )  

 

 

議項四：  油尖旺區議會截至 2 0 1 4 年 8 月 1 1 日為止的

財政狀況  

(油尖旺區議會第 7 7 / 2 0 1 4 號文件 )  

 

議項五：  

 

2 0 1 4至 2 0 1 5年 度 油 尖 旺 健 康 城 市 執 行 委 員 會

申 請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舉 辦 「 健 康 生 活  樂

在油尖旺」講座暨體檢日和製作防疫及清 潔包  

(油尖旺區議會第 7 8 / 2 0 1 4號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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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項六：  

 

2 0 1 2至 2 0 1 5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轄 下 節 日 慶 典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以 舉 辦

2 0 1 4 - 1 5年度油尖旺區慶典活動  

(油尖旺區議會第 7 9 / 2 0 1 4號文件 )  

 

議項七：  

 

2 0 1 4 - 2 0 1 5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環 境 改 善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舉 辦 「 油 尖 旺 環 境 衞

生 推 廣 在 社 區 2 0 1 4」 開 展 禮 、 「 油 尖 旺 環 境

衞 生 推 廣 在 社 區 」 2 0 1 4及 「 油 尖 旺 綠 色 社 區

嘉年華」  

(油尖旺區議會第 8 0 / 2 0 1 4號文件 )  

 

議項八：  

 

油 尖 旺 區 公 民 教 育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舉 辦 2 0 1 4 - 1 5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公 民 教 育

活動  

(油尖旺區議會第 8 1 / 2 0 1 4號文件 )  

 

議項九：  

 

2 0 1 2至 2 0 1 5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宣 傳 及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申 請區議會撥款製作宣傳品和更新 /整

理油尖旺區議會網頁  

(油尖旺區議會第 8 2 / 2 0 1 4號文件 )  

 

議項十：  

 

2 0 1 4至 2 0 1 5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民 族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申 請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舉 辦 2 0 1 4 - 2 0 1 5

年度油尖旺區民族事務活動  

(油尖旺區議會第 8 3 / 2 0 1 4號文件 )  

 

議項十一：  

 

油 尖 旺 區 關 愛 社 群 工 作 小 組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舉辦 2 0 1 4 - 1 5年度油尖旺區關愛社 群活動  

(油尖旺區議會第 8 4 / 2 0 1 4號文件 )  

 

議項十二：  

 

促 進 旅 遊 業 及 本 土 經 濟 工 作 小 組 申 請 區 議 會

撥款製作紀念品  

(油尖旺區議會第 8 5 / 2 0 1 4號文件 )  

 

議項十三：  

 

審議區議會撥款申請舉辦「地區特色節目」  

(油尖旺區議會第 8 6 / 2 0 1 4號文件 )  

 

議項十四：  

 

審議區議會撥款申請舉辦「地區足球活動」  

(油尖旺區議會第 8 7 / 2 0 1 4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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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  鍾 港 武 主 席 建 議 合 併 討 論 議 項 四 至 十 四 的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 眾 無 異 議 。 他 提 醒 議 員 如 有 需 要 ， 應 填 寫 置 於

桌上的利益申報表格。  

 

4 5 .  議員備悉截至 2 0 1 4 年 8 月 1 1 日區議會撥款的財政

狀況。  

 

4 6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 就 議 項 十 四 ， 以 往 區 議 會 每 年 撥

款 1 8 萬元支援 油尖旺地區足球隊日常運作，惟他 直至社

區撥款工作小組在 2 0 1 4 年 8 月 1 5 日召開會議， 方才得悉

區議會已於 6 月 2 6 日會議決定把該筆款項 改作 推廣地區

足 球 活 動 ， 他 不 滿 區 議 會 突 然 更 改 撥 款 安 排 ， 並 表 明 會

就旺角街坊會的兩 項相關撥款申請投棄權票。  

 

4 7 .  鍾港武主席 補充，在 6 月 2 6 日區議會會議上，議員

已備悉作此撥款安排 的原因，並已通過 有關安排。  

 

4 8 .  黃萬成議員 表示，在 6 月 2 6 日會議上，議員已就該

筆 1 8 萬元撥款 的安排進行表決，討論結果 可參閱 會議記

錄。此外，在 8 月 1 5 日社區撥款工作小組 會議上，秘書

處 已 向 小 組 成 員 闡 述 地 區 團 體 申 請 有 關 撥 款 所 須 符 合 的

條 件 ， 小 組 成 員 經 討 論 後 ， 同 意 旺 角 街 坊 會 提 交 的 兩 項

撥 款 申 請 均 符 合 條 件 ， 並 同 意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該 兩 份 撥 款

申請。  

 

4 9 .  黃建新議員 表示，該筆 1 8 萬元撥款原用於 支援油尖

旺 地 區 足 球 隊 運 作 ， 現 時 改 為 推 廣 地 區 足 球 活 動 ， 撥 款

用途與原意有出入， 故他不滿區議會 作此安排。  

 

5 0 .  秘書鍾小蘭女士 補充，在區議會 2 0 1 4 年 4 月 2 4 日第

1 6 次會議上，議員通過在 本年度預留 1 8 萬元推廣地區足

球活動，惟未有討論撥款詳情。在 區議會 6 月 2 6 日第 1 7

次 會 議 上 ， 議 員 通 過 以 該 筆 款 項 資 助 區 內 團 體 舉 辦 推 廣

地 區 足 球 的 活 動 ， 並 議 定 撥 款 申 請 辦 法 、 申 請 期 和 申 請

資格等事宜。  

 

5 1 .  議 員 一 致 通 過 議 項 五 至 十 三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7 8 / 2 0 1 4 號至第 8 6 / 2 0 1 4 號文件 )的撥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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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  就議項十四 (油尖旺區議會第 8 7 / 2 0 1 4 號文件 )，除黃

建 新 議 員 投 棄 權 票 外 ， 沒 有 議 員 提 出 反 對 意 見 ， 鍾 港 武

主席宣布通過有關 撥款申請。  

 

5 3 .  鍾港武主席 表示，區議會在本年度 預留 6 0 萬元供三

個地區團體申請舉辦「地區特色節目」， 截至申請限期，

區議會共收到兩個團體 各 2 0 萬元 的撥款申請， 議員已剛

通 過 該 兩 項 申 請 ， 他 請 議 員 接 續 商 議 如 何 運 用 尚 餘 的 2 0

萬元撥款。  

 

5 4 .  何 小 萍 女 士 表 示 ， 區 議 會 每 年 會 預 留 撥 款 供 四 分 區

委 員 會 舉 辦 粵 曲 欣 賞 會 ， 這 項 四 分 區 活 動 在 地 區 大 受 歡

迎，有見及此，民政處建議區議會把「地區特色節目」剩

餘的 2 0 萬元， 撥予四分區委員會 多辦一場粵曲欣賞會，

如 區 議 會 同 意 作 此 安 排 ， 民 政 處 將 請 四 分 區 委 員 會 考 慮

有關建議。  

 

5 5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四 分 區 委 員 會 合 辦 的 粵 曲 欣 賞 會

一 直 深 受 坊 眾 歡 迎 ， 他 請 議 員 就 有 關 撥 款 建 議 發 表 意

見。  

 

(蔡少峰議員於下午 4 時 3 0 分退席。 )  

 

5 6 .  黃 萬 成 議 員 支 持 有 關 建 議 ， 惟 他 詢 問 民 政 處 會 否 另

外提交撥款申請文件，供議員審議。  

 

5 7 .  秘 書 鍾 小 蘭 女 士 回 應 謂 ， 民 政 處 會 按 慣 例 ， 提 呈 有

關的撥款申請文件 ，供議員考慮 。  

 

5 8 .  孔 昭 華 議 員 表 示 ， 區 議 會 早 前 已 公 開 邀 請 區 內 團 體

申 請 撥 款 舉 辦 地 區 特 色 活 動 ， 惟 截 至 申 請 限 期 ， 秘 書 處

只接獲兩份合共 4 0 萬元的撥款申請，區議會現計劃把剩

餘 的 2 0 萬 元 撥 款 交 四 分 區 委 員 會 多 舉 辦 一 場 粵 曲 欣 賞

會 ， 亦 屬 合 理 。 他 繼 而 詢 問 ， 如 獲 發 門 券 入 場 觀 賞 粵 曲

表演的坊眾臨時缺席，民政處會否安排 市民候補 進場。  

 

5 9 .  鍾港武主席 詢問議員是否同意把 尚餘的 2 0 萬元撥款

撥作四分區活動 之用，眾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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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  何 小 萍 女 士 表 示 ， 下 次 區 議 會 會 議 將 在 1 0 月 底 舉

行 ， 由 於 民 政 處 需 就 上 述 建 議 諮 詢 四 分 區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並 為 新 增 的 活 動 預 訂 場 地 和 進 行 其 他 籌 劃 工 作 ， 她

建 議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 諮 詢 議 員 對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的 意

見。  

 

6 1 .  高 寶 齡 副 主 席 贊 同 民 政 處 向 議 員 傳 閱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文件，以作徵詢。  

 

6 2 .  關 秀 玲 議 員 表 示 ， 以 區 議 會 撥 款 舉 辦 的 活 動 須 於

2 0 1 5 年 2 月 2 8 日或之前完成，民政處現時才預 訂尖沙咀

文化中心舉辦活動 ，未知是否可行 。此外，她質疑 2 0 萬

元撥款不足以舉辦 一場大型粵曲欣賞 會。  

 

6 3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現 時 四 分 區 委 員 會 每 年 舉 辦 兩 場

粵曲欣賞會，同日舉行 ，總開支 約 2 0 萬元。民政處 在諮

詢 四 分 區 委 員 會 意 見 後 ， 會 盡 快 與 文 化 中 心 商 議 租 借 表

演場地。  

 

6 4 .  關 秀 玲 議 員 提 議 民 政 處 考 慮 以 尖 沙 咀 街 坊 福 利 會 作

為備用場地。  

 

6 5 .  何 小 萍 女 士 回 應 謂 ， 除 文 化 中 心 外 ， 民 政 處 現 正 考

慮理工大學的表演廳和其他區內團體的 會堂設施。  

 

 

議項十五：  西九文化區公園的最新發展  

(油尖旺區議會第 8 8 / 2 0 1 4 號文件 )  

 

6 6 .  鍾港武主席 歡迎︰  

 

( a )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 “西 九 管 理 局 ” )項 目 推 展 行

政 總 監 陳 文 偉 博 士 、 行 政 總 裁 辦 公 室 總 監 黃 寶

兒女士和技術服務主管吳應荃先生；以及  

( b )   劉 榮 廣 伍 振 民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董

事張光穎先生和助理董事羅丹星先生。  

 

6 7 .  陳 文 偉 博 士 、 張 光 穎 先 生 和 黃 寶 兒 女 士 以 電 腦 投 影

片簡介西九文化區公園 ( “文化區公園 ” )的設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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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  葉傲冬議員 申報他是現屆西九管理局董事會成員 。  

 

6 9 .  陳 少 棠 議 員 表 示 ，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設 計 圖 則 屢 經 修

改 ， 惟 西 九 管 理 局 沒 有 知 會 議 員 ， 以 致 議 員 向 坊 眾 匯 報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最 新 進 展 時 ， 往 往 出 現 偏 差 。 此 外 ， 他 冀

盼文化區公園可盡快落成 啟用。  

 

7 0 .  孔 昭 華 議 員 申 報 他 和 高 寶 齡 副 主 席 是 西 九 管 理 局 諮

詢 會 ( “諮 詢 會 ” )成 員 。 他 表 示 ， 西 九 管 理 局 代 表 剛 才 簡 介

文 件 時 ， 指 市 民 可 攜 帶 狗 隻 進 入 文 化 區 公 園 ， 但 據 他 了

解 ， 西 九 管 理 局 正 為 起 草 文 化 區 公 園 附 例 進 行 諮 詢 ， 是

否 准 許 攜 犬 進 園 ， 尚 未 有 定 案 。 他 希 望 管 理 局 可 根 據 諮

詢 會 和 聚 焦 小 組 的 意 見 設 計 文 化 區 公 園 ， 讓 市 民 和 藝 術

表 演 者 可 同 時 使 用 公 園 空 間 。 此 外 ， 他 冀 盼 文 化 區 公 園

可盡快落成，讓 市民早日享用有關設施。  

 

7 1 .  黃 舒 明 議 員 表 示 ， 西 九 管 理 局 已 多 次 提 呈 文 化 區 公

園 的 概 念 圖 供 議 員 討 論 ， 惟 公 園 興 建 計 劃 一 直 毫 無 進

展 ， 她 質 疑 是 否 沒 有 政 府 部 門 監 察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運 作 。

此外，她擔憂西九管理局 未能如期 在 2 0 1 5 年年初擬 備文

化區公園附例， 交立法會審議。  

 

7 2 .  仇 振 輝 議 員 表 示 ， 不 獨 油 尖 旺 區 居 民 ， 全 港 市 民 也

十 分 渴 望 文 化 區 公 園 可 盡 快 建 成 啟 用 。 他 欲 知 該 公 園 會

否 預 留 地 方 ， 供 街 頭 藝 術 者 表 演 之 用 。 他 另 詢 問 ， 西 九

管 理 局 有 否 邀 請 本 地 街 頭 表 演 者 和 藝 術 團 體 就 公 園 的 設

計提供意見。  

 

7 3 .  涂 謹 申 議 員 希 望 西 九 管 理 局 審 慎 處 理 草 擬 文 化 區 公

園附例事宜。他指出第 8 8 / 2 0 1 4 號文件第 4 頁註腳 ( a )和 ( g )

有重覆之嫌。此外， 他建議西九管理局 參考《海洋公園附

例》擬備有關附例。  

 

7 4 .  黃 萬 成 議 員 支 持 文 化 區 公 園 按 「 暢 道 通 行 」 原 則 設

計，並採取「盡可能自由、開放，供香港所有人使用」的

方 針 進 行 管 理 ， 但 他 認 為 西 九 管 理 局 有 需 要 就 不 同 人 士

及團體在公園內進行活動 ，制訂 明確的指引。  

 

7 5 .  鍾港武主席 表示，西九管理局將於 1 2 月就文化區公

園 的 用 途 和 管 理 事 宜 諮 詢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議 員 可 留 待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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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才 就 此 等 事 宜 提 出 意 見 。 他 續 稱 ， 西 九 管 理 局 代 表 希

望 在 是 次 會 議 與 議 員 討 論 公 園 的 設 計 概 念 ， 他 請 議 員 集

中在這方面進行 討論。  

 

7 6 .  涂 謹 申 議 員 表示，第 8 8 / 2 0 1 4 號文件中亦 有一些段

落闡述公園的用途和管理。  

 

7 7 .  鍾 港 武 主 席 說 ， 西 九 管 理 局 代 表 在 簡 介 文 件 時 ， 已

表 明 局 方 正 就 文 化 區 公 園 附 例 徵 詢 諮 詢 會 的 意 見 ， 管 理

局並計劃在 1 2 月就該公園的用途和管理事宜諮詢油尖旺

區議會，議員可待 1 2 月的區議會 會議才提出這方面的 意

見。  

 

7 8 .  陳 偉 強 議 員 詢 問 ， 西 九 管 理 局 在 設 計 文 化 區 公 園

時 ， 有 否 借 鏡 外 國 的 知 名 公 園 ， 例 如 紐 約 中 央 公 園 ， 倫

敦的海德公園和攝政公園。  

 

7 9 .  高 寶 齡 副 主 席 申 報 她 是 諮 詢 會 的 成 員 。 她 冀 盼 西 九

管 理 局 盡 快 落 實 文 化 區 公 園 的 具 體 設 計 圖 則 ， 以 便 議 員

就 公 園 的 詳 細 設 計 提 供 意 見 。 她 要 求 西 九 管 理 局 盡 快 興

建 文 化 區 公 園 ， 讓 全 港 市 民 早 日 享 用 公 園 設 施 。 她 續

稱 ， 儘 管 議 員 無 需 在 是 次 會 議 深 入 討 論 該 公 園 的 用 途 和

管 理 事 宜 ， 但 西 九 管 理 局 代 表 亦 應 考 慮 議 員 在 會 上 提 出

的意見。  

 

8 0 .  關 秀 玲 議 員 要 求 西 九 管 理 局 考 慮 是 否 需 在 文 化 區 公

園禁止進行某類活動 ，並建議加強公園的管理 。  

 

8 1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文 化 區 公 園 並 非 由 康 文 署 管 理 ，

因此，西九管理局可就公園的管理事宜擬備附例。  

 

8 2 .  葉 傲 冬 議 員 表 示 ， 既 然 西 九 管 理 局 代 表 不 欲 在 是 次

會 議 收 集 議 員 對 文 化 區 公 園 管 理 事 宜 的 意 見 ， 他 們 向 董

事 局 匯 報 時 ， 便 不 可 聲 稱 已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

他 續 稱 ， 西 九 管 理 局如 就文化區 公園成立管理委員會 ( “管

委 會 ” )， 應 考 慮讓當區議員和社區人士加入。他希望文化

區 公 園 可 盡 快 興 建 ， 讓 全 港 市 民 早 日 享 用 公 園 設 施 。 他

另 要 求 西 九 管 理 局 進 一 步 改 善 該 公 園 的 行 人 接 駁 系 統 ，

以增加公園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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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傲冬議員於下午 5 時 2 5 分退席。 )  

 

8 3 .  黃 建 新 議 員 擔 憂 海 濱 活 動 廣 場 有 過 多 商 業 活 動 ， 未

能 讓 市 民 真 正 享 用 休 憩 空 間 ， 他 建 議 西 九 管 理 局 為 出 租

海濱活動廣場的全年日數設限。  

 

8 4 .  陳文偉博士 回應如下：  

 

( i )   西 九 管 理 局 所 委 聘 的 團 隊 包 括 世 界 知 名 的 園

境設計公司 。  

( i i )   西 九 管 理 局 會 致 力 改 善 文 化 區 公 園 的 行 人 接

駁系統，吸引更多市民到訪公園。  

( i i i )   西 九 管 理 局 現 正 研 究 管 委 會 的 組 成 安 排 ， 當

會考慮葉傲冬議員的意見。  

( iv )   西 九 管 理 局 在 草 擬 文 化 區 公 園 附 例 時 ， 已 參

考 外 國 公 園 的 附 例 。 有 關 文 化 區 公 園 的 規 管

安 排 ， 管 理 局 稍 後 會 另 行 諮 詢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8 5 .  黃寶兒女士 回應如下：  

 

( i )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諮 詢 程 序 較 為 繁 複 ， 除 諮 詢 董

事 局 外 ， 往 往 還 要 徵 詢 數 個 委 員 會 、 區 議 會

和 立 法 會 的 意 見 ， 因 此 ， 公 園 工 程 未 必 可 在

短時間內展 開。  

( i i )   民 政 事 務 局 ( “民 政 局 ” )和 立 法 會 屬 下 監 察 西 九

文 化 區 計 劃 推 行 情 況 聯 合 小 組 委 員 會 ( “監 委

會 ” )負 責 監 察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運 作 。 於 2 0 1 3 / 1 4

年 度 ， 西 九 管 理 局 代 表 便 出 席 了 八 次 監 委 會

會議 。待立法會在 1 0 月復會後，監委會會安

排西九管理局定期派員到立法會匯報。  

( i i i )   有 關 海 濱 活 動 廣 場 長 期 出 租 ， 可 能 導 致 市 民

未 能 享 用 休 憩 設 施 的 問 題 ， 她 表 示 西 九 管 理

局 須 自 負 盈 虧 ， 因 此 ， 管 理 局 有 需 要 出 租 文

化 區 公 園 部 分 地 方 ， 以 增 加 收 入 ， 但 局 方 會

作 出 平 衡 ， 不 會 妨 礙 市 民 享 用 文 化 區 公 園 的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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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  張 光 穎 先 生 回 應 謂 ， 近 月 西 九 管 理 局 已 接 觸 不 同 的

街 頭 表 演 者 和 藝 術 團 體 ， 聽 取 他 們 對 文 化 區 公 園 設 計 的

意 見 。 管 理 局 擬 劃 分 時 段 ， 讓 不 同 團 體 使 用 該 公 園 的 空

間 ， 暫 時 無 意 在 公 園 劃 出 特 定 範 圍 ， 以 供 進 行 特 定 活

動。  

 

8 7 .  孔 昭 華 議 員 表 示 ， 不 少 居 民 希 望 文 化 區 公 園 可 保 持

清 幽 的 環 境 ， 西 九 管 理 局 在 設 計 公 園 時 ， 應 顧 及 這 方 面

的 需 要 。 此 外 ， 他 擔 憂 在 文 化 區 公 園 舉 辦 演 唱 會 等 大 型

活 動 ， 可 能 帶 來 噪 音 問 題 。 他 續 稱 ， 西 九 管 理 局 正 就 如

何 管 理 該 公 園 進 行 公 眾 意 見 調 查 ， 他 建 議 局 方 稍 後 向 議

員滙報有關數據。  

 

8 8 .  黃 頌 議 員 欲 知 文 化 區 公 園 的 興 建 時 間 表 ， 以 及 西 九

管 理 局 會 否 再 就 該 公 園 的 用 途 和 管 理 事 宜 諮 詢 油 尖 旺 區

議會意見。  

 

8 9 .  陳 偉 強 議 員 追 問 西 九 管 理 局 會 否 參 考 外 國 知 名 公 園

的設計，或以外國同類文化公園作 設計藍圖。  

 

9 0 .  黃 萬 成 議 員 表 示 ， 文 化 區 公 園 的 管 理 不 宜 過 於 寬

鬆 ， 否 則 情 況 可 能 失 控 ， 西 九 管 理 局 在 草 擬 公 園 附 例

時，務須考慮周詳。  

 

9 1 .  鍾 港 武 主 席 希 望 文 化 區 公 園 有 足 夠 的 洗 手 間 ， 並 附

設 育 嬰 室 設 施 。 他 另 外 促 請 西 九 管 理 局 盡 快 展 開 文 化 區

公 園 的 興 建 計 劃 ， 並 邀 請 所 有 持 份 者 就 擬 議 的 公 園 附 例

發表意見。  

 

9 2 .  陳文偉博士 回應如下：  

 

( i )   西 九 管 理 局 已 就 西 九 文 化 區 舉 辦 戶 外 活 動 發

出 的 聲 響 進 行 測 試 ， 並 會 在 設 計 文 化 區 公 園

時，參考有關數據。  

( i i )   文 化 區 公 園 的 設 計 大 致 在 年 底 完 成 ， 公 園 內

的建築物可望在 2 0 1 6 至 2 0 1 7 年間陸續落成。

西 九 管 理 局 期 望 臨 時 設 施 可 於 2 0 1 5 年 中 完

成 ， 務 求 在 公 園 開 始 建 設 期 間 仍 可 開 放 部 分

區域供市民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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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西 九 管 理 局 特 別 關 注 文 化 區 公 園 的 排 水 情

況，以防公園在大雨後發生水浸。  

( iv )   西 九 管 理 局 備 悉 鍾 港 武 主 席 就 文 化 區 公 園 洗

手間提出的意見。  

(v )   西 九 管 理 局 會 盡 量 採 納 所 有 持 份 者 提 出 的 意

見。  

 

9 3 .  鍾港武主席 感謝西九管理局代表參與討論此議項。  

 

 

議項十六：  西 九 文 化 區 綜 合 地 庫 － 第 二 階 段 的 設 計 、

工地勘測及前期工程  

(油尖旺區議會第 8 9 / 2 0 1 4 號文件 )  

 

議項 十 七 ：  

 

西九文化區基礎建設工程－第一階段工程  

(油尖旺區議會第 9 0 / 2 0 1 4 號文件 )  

 

9 4 .  與會者同意合併討論 議項十六及十七。  

 

9 5 .  鍾港武主席 歡迎︰  

 

( a )   土 拓 署 總 工 程 師 /九 龍 5 (九 龍 )莫 永 昌 先 生 、 高

級 工 程 師 / 3 ( 九 龍 ) 梁 永 德 先 生 和 高 級 工 程 師

/ 1 4 (九龍 )張國華先生；以及  

( b )   西 九 管 理 局 技 術 服 務 主 管 吳 應 荃 先 生 、 傳 訊 及

推 廣 主 管 林 婉 梅 女 士 和 高 級 交 通 及 運 輸 工 程 師

林順杭先生。  

 

9 6 .  莫 永 昌 先 生 、 梁 永 德 先 生 和 張 國 華 先 生 以 電 腦 投 影

片簡介第 8 9 / 2 0 1 4 和 9 0 / 2 0 1 4 號文件內容。  

 

9 7 .  孔 昭 華 議 員 支持第 8 9 / 2 0 1 4 號文件，冀盼 西九文化

區 綜 合 地 庫 第 二 階 段 的 設 計 、 工 地 勘 測 及 前 期 工 程 可 盡

快展開。至於第 9 0 / 2 0 1 4 號文件，他希望土拓署代表可在

附件二工務工程項目 7 5 3 C L 的平面圖 上，把附件一 7 5 3 C L

工程計劃各項目 標示出來。  

 

9 8 .  高寶齡副主席 支持第 8 9 / 2 0 1 4 和 9 0 / 2 0 1 4 號文件。她

欲知為何土拓署需待至 2 0 1 5 年年中，才就 西九文化區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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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地 庫 第 二 階 段 的 設 計 、 工 地 勘 測 和 前 期 工 程 ， 以 及 西

九 文 化 區 基 礎 建 設 工 程 第 一 階 段 工 程 ， 安 排 向 立 法 會 申

請撥款。此外， 她關注西九文化區 是否易於到達 。  

 

(黃建新議員於傍晚 6 時退席。 )  

 

9 9 .  侯永昌議員 支持第 8 9 / 2 0 1 4 和 9 0 / 2 0 1 4 號文件 ，認為

有關設計可疏導人流 。  

 

1 0 0 .  莫 永 昌 先 生 回 應 謂 ， 西 九 文 化 區 部 分 基 礎 建 設 項 目

的 設 計 已 接 近 完 成 ， 土 拓 署 現 就 該 等 項 目 諮 詢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 在 7 5 3 C L 工 程 計 劃 下 ， 各 項 基 礎 建 設 的 詳

細 設 計 複 雜 程 度 及 進 度 不 同 ， 待 個 別 項 目 的 詳 細 設 計 接

近完成時，土拓署會分階段向區議會匯報和諮詢意見 。  

 

1 0 1 .  張國華先生 向議員展示 7 5 3 C L 項目的平面圖，並介

紹 計 劃 中 的 行 人 接 駁 系 統 ， 分 別 連 接 ︰ (一 )西九文化區與

港 鐵 九 龍 站 ； (二 )西 九 文 化 區 與 九 龍 公 園 /中 港 碼 頭 ； 以

及 (三 )戲 曲 中 心 附 近 位 置 與 港 鐵 柯 士 甸 站 。 張先生 亦介紹

計 劃 中 在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 “西 隧 ” )繳 費 廣 場 附 近 的 行 車 天

橋，以配合西九文化區大型場館落成啟用 。  

 

1 0 2 .  莫 永 昌 先 生 回 應 謂 ， 西 九 文 化 區 綜 合 地 庫 工 程 十 分

複 雜 ， 雖 然 3 B 區 的 工 程 設 計 將 近 完 成 ， 但 工 地 勘 測 需

時，故土拓署預 期在 2 0 1 5 年年中 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以展開西九綜合地庫第二階段屬於 3 B 區的前期工程， 以

及第 2 A 和 2 B 區的 工程設計和工地勘測工作。  

 

1 0 3 .  侯 永 昌 議 員 詢 問 ， 擬 建 的 行 人 接 駁 系 統 會 否 設 有 電

梯，方便攜帶行李的旅客。  

 

1 0 4 .  吳 應 荃 先 生 回 應 謂 ， 上 述 行 人 接 駁 系 統 採 用 無 障 礙

設 計 ， 除 樓 梯 及 升 降 機 外 ， 另 會 按 人 流 需 要 考 慮 加 設 扶

手電梯。  

 

1 0 5 .  孔 昭 華 議 員 重 申 ， 土 拓 署 應 認 真 考 慮 西 隧 繳 費 廣 場

雙 線 行 車 天 橋 的 北 行 線 直 接 接 駁 三 號 幹 線 的 建 議 ， 以 疏

導交通。  

 

1 0 6 .  林 順 杭 先 生 回 應 謂 ，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顧 問 公 司 正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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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西 隧 繳 費 廣 場 西 面 加 設 地 面 出 入 口 的 可 行 性 ， 以 疏 導

車 輛 ， 至 於 雙 線 行 車 天 橋 北 行 線 接 駁 三 號 幹 線 的 建 議 ，

限制較多，未必可行 。  

 

1 0 7 .  高 寶 齡 副 主 席 期 望 西 九 管 理 局 就 西 九 文 化 區 周 邊 的

交通配套安排與當區議員保持緊密聯繫。  

 

1 0 8 .  孔昭華議員 表示，他和鍾港武主席在 2 0 1 4 年 8 月 1 8

日 會 見 君 臨 天 下 的 業 委 會 ， 與 業 主 商 討 西 九 文 化 區 周 邊

的 交 通 配 套 安 排 和 文 化 區 增 加 1 5 %地 積 比 率 的 事 宜 ， 其

後 ， 他 去 信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和 西 九 管 理 局 ， 認 真 考 慮 業

委 會 的 強 烈 反 對 意 見 ， 促 請 當 局 就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重 大 修

訂也徵詢其他區議會和居民的意見 。  

 

1 0 9 .  鍾 港 武 主 席 總 結 說 ， 會 上 沒 有 議 員 就 議 項 十 六 和 十

七 提 出 反 對 意 見 ， 議 員 亦 同 意 兩 份 文 件 中 的 工 程 項 目 。

他 希 望 土 拓 署 盡 快 展 開 西 九 文 化 區 綜 合 地 庫 第 二 階 段 的

設 計 、 工 地 勘 測 及 前 期 工 程 ， 以 及 文 化 區 第 一 階 段 基 建

工程。  

 

1 1 0 .  鍾 港 武 主 席 感 謝 土 拓 署 和 西 九 管 理 局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議項。  

 

 

議項十八：  香 港 紅 十 字 會 新 總 部 大 樓 工 程 計 劃 及 輸 血

服務中心擴建計劃的最新進展  

(油尖旺區議會第 9 1 / 2 0 1 4 號文件 )  

 

1 1 1 .  鍾港武主席 歡迎︰  

 

( a )   香 港 紅 十 字 會 ( “紅 十 字 會 ” )總 監 暨 輸 血 服 務 中

心 管 治 委 員 會 主 席 蔡 永 忠 先 生 、 秘 書 長 陳 啟 明

先 生 和 輸 血 服 務 中 心 行 政 及 醫 務 總 監 連 智 傑 醫

生；  

( b )   醫 院 管 理 局 總 行 政 經 理 (基 本 工 程 規 劃 )李 育 斌

先生；  

( c )   建 築 設 計 及 研 究 所 有 限 公 司 總 監 林 雲 峰 先 生 ；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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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P & T  A r c h i t e c t s  a n d  E n g i n e e r s  L t d .  高級助理董

事馬宇翔先生。  

 

1 1 2 .  蔡 永 忠 先 生 、 陳 啟 明 先 生 、 連 智 傑 醫 生 和 林 雲 峰 先

生以電腦投影片簡介文件內容。  

 

(楊子熙議員於傍晚 6 時 2 0 分退席。 )  

(黃頌議員於傍晚 6 時 3 0 分退席。 )  

 

1 1 3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紅 十 字 會 在 興 建 新 總 部 大 樓 期

間 ， 充 分 採 納 了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 包 括 把 冷 氣 機 排

氣 口 改 向 高 速 公 路 、 增 加 綠 化 範 圍 和 降 低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 紅 十 字 會 並 接 受 他 的 意 見 ， 定 期 向 新 總 部 大 樓 附 近

屋 苑 的 業 主 委 員 會 ( “業 委 會 ” )和 學 校 匯 報 工 程 進 度 。 他 續

稱 ， 自 新 總 部 大 樓 工 程 進 行 以 來 ， 他 只 接 獲 數 宗 有 關 地

基 工 程 的 投 訴 ， 紅 十 字 會 在 接 獲 有 關 投 訴 後 ， 已 即 時 採

取 改 善 措 施 。 至 於 輸 血 服 務 中 心 總 部 大 樓 ( “中 心 總 部 大

樓 ” )擴 建 計 劃 ，紅十字會在聽取區議會的意見後， 已把新

翼大樓的高度由主水平基準 以上 7 2 米調低至 6 7 米，建築

物 設 計 亦 就 居 民 對 綠 化 環 境 的 訴 求 作 出 強 化 ； 此 外 ， 新

設計的屋頂機房改置於與隔鄰屋苑相距最遠位置 。  

 

1 1 4 .  陳 偉 強 議 員 說 ， 柏 景 灣 居 民 曾 向 他 反 映 ， 海 庭 道 路

面 狹 窄 ， 違 例 泊 車 問 題 嚴 重 ， 為 免 情 況 惡 化 ， 他 們 希 望

紅 十 字 會 日 後 鼓 勵 公 眾 多 使 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前 往 新 總 部

大 樓 。 他 又 表 示 ， 新 總 部 大 樓 如 採 用 玻 璃 幕 牆 ， 員 工 在

晚 上 工 作 時 ， 辦 公 室 的 照 明 燈 光 可 能 會 對 附 近 居 民 造 成

滋擾。  

 

1 1 5 .  林 健 文 議 員 樂 聞 紅 十 字 會 採 納 京 士 柏 選 區 居 民 的 意

見 ， 把 輸 血 中 心 新 翼 大 樓 的 高 度 降 低 ， 以 免 影 響 景 觀 。

他 另 表 示 ， 京 士 柏 選 區 居 民 擔 憂 新 翼 大 樓 投 入 服 務 後 ，

運 送 血 包 的 車 輛 出 入 頻 繁 ， 可 能 會 影 響 京 士 柏 山 附 近 一

帶的交通。他續稱 ，新翼大樓工程將於 2 0 1 5 年展開，在

2 0 1 9 年 完 成 ， 他 希 望 紅 十 字 會 能 在 施 工 期 間 注 意 紓 緩 噪

音問題。  

 

1 1 6 .  黃 萬 成 議 員 表 示 ， 紅 十 字 會 在 聽 取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和

社 區 人 士 的 意 見 後 ， 已 修 訂 新 總 部 大 樓 和 輸 血 中 心 新 翼

大 樓 的 設 計 圖 則 ， 可 見 該 會 重 視 和 積 極 回 應 社 區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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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新總部大樓可如期在 2 0 1 5 年年底前啟用。他另建

議紅十字會考慮讓更多社區人士參與 該會的管理工作。  

 

1 1 7 .  陳 少 棠 議 員 申 報 他 是 紅 十 字 會 耆 英 團 九 龍 地 區 委 員

會 成 員 。 他 表 示 ， 紅 十 字 會 位 於 金 鐘 的 總 部 大 樓 已 不 敷

應 用 ， 因 此 ， 新 總 部 大 樓 工 程 和 中 心 總 部 大 樓 擴 建 計 劃

刻 不 容 緩 。 此 外 ， 他 呼 籲 議 員 和 市 民 定 期 捐 血 ， 幫 助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 他 又 冀 盼 上 述 兩 座 新 大 樓 可 盡 快 投 入 服

務。  

 

1 1 8 .  高 寶 齡 副 主 席 表 示 ， 紅 十 字 會 已 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和

社 區 人 士 的 意 見 ， 修 訂 新 總 部 大 樓 和 輸 血 中 心 新 翼 大 樓

的 高 度 和 設 計 ， 這 是 以 民 為 本 的 表 現 。 她 認 為 紅 十 字 會

除 向 公 眾 開 放 轄 下 設 施 外 ， 亦 應 讓 區 內 居 民 多 參 與 該 會

舉 辦 的 活 動 。 她 另 建 議 擴 大 輸 血 中 心 新 翼 大 樓 綠 化 藝 術

牆 的 範 圍 ， 並 關 注 新 總 部 大 樓 和 新 翼 大 樓 啟 用 ， 會 否 令

附近交通情況惡化。  

 

1 1 9 .  仇 振 輝 議 員 表 示 ， 不 少 帝 庭 園 和 爵 士 花 園 居 民 向 他

反 映 ， 中 心 總 部 大 樓 機 房 傳 出 聲 響 ， 尤 以 晚 間 為 甚 ， 對

居民造成滋擾，他希望紅十字會關注 這情況。  

 

1 2 0 .  陳啟明先生 回應如下：  

 

( i )   日 後 只 有 少 量 工 作 車 輛 在 新 總 部 大 樓 的 停 車

場 停 泊 ， 這 不 會 對 附 近 地 區 造 成 額 外 交 通 流

量。  

( i i )   紅 十 字 會 除 向 公 眾 開 放 新 總 部 大 樓 設 施 外 ，

亦 向 其 他 機 構 提 供 外 展 急 救 服 務 ， 例 如 紅 十

字會將於 9 月初在社區層面推廣急救服務。此

外，紅十字會在 2 0 1 3 年成立的社區關懷服務

部，亦在地區層面 協助 有需要的人士 。  

( i i i )   新總部大樓不會採用反光玻璃幕牆設計。  

 

1 2 1 .  馬 宇 翔 先 生 回 應 謂 ， 新 總 部 大 樓 會 加 設 窗 廉 ， 室 內

燈 光 照 明 系 統 亦 會 按 辦 公 室 區 域 適 時 開 關 。 此 外 ， 大 樓

外 牆 不 會 有 非 必 要 的 燈 飾 ， 燈 飾 裝 置 並 會 在 指 定 時 間 自

動 關 閉 ， 上 述 節 能 措 施 均 有 助 減 低 強 光 對 居 民 造 成 的 滋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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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  林雲峰先生 回應如下：  

 

( i )   輸血中心新 翼大樓可望在 2 0 1 8 年首季 落成，

其 後 ， 大 樓 會 進 行 內 部 裝 修 ， 有 關 工 程 應 不

會影響附近居民。  

( i i )   中 心 總 部 大 樓 設 於 地 層 的 機 房 將 在 新 翼 大 樓

頂 層 重 置 ， 電 機 設 備 並 附 有 遮 板 設 計 美 化 外

觀，亦可望改善現時機房的聲響關注 。  

( i i i )   綠 化 藝 術 牆 現 時 的 高 度 ， 不 會 妨 礙 工 作 人 員

修 剪 植 物 和 進 行 維 修 。 至 於 擴 大 綠 化 藝 術 牆

範 圍 的 建 議 ， 紅 十 字 會 在 成 本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考慮有關安排。  

 

1 2 3 .  連 智 傑 醫 生 回 應 謂 ， 中 心 工 程 完 竣 後 之 職 員 車 位 將

會 大 幅 減 少 ， 而 大 型 車 輛 的 進 出 不 會 増 多 。 而 根 據 專 業

顧問本年 3 月的評估報告，指出中心之擴建將不會對本區

交通情況帶來顯著影響 。  

 

1 2 4 .  林 健 文 議 員 表 示 ， 紅 十 字 會 代 表 指 現 時 運 送 血 包 的

車 輛 仍 未 滿 載 ， 因 此 ， 輸 血 中 心 新 翼 大 樓 落 成 後 ， 運 送

血 包 車 輛 的 出 入 架 次 應 不 會 大 幅 增 加 。 他 另 外 感 謝 紅 十

字 會 代 表 安 排 會 見 帝 庭 園 業 委 會 ， 向 他 們 匯 報 新 翼 大 樓

的工程進度。  

 

1 2 5 .  蔡 永 忠 先 生 感 謝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和 區 內 居 民 多 年 來 支

持 新 總 部 大 樓 工 程 和 中 心 總 部 大 樓 擴 建 計 劃 。 他 續 稱 ，

紅十字會將繼續保持相互溝通，包括 9 月份與帝庭園業委

會會面，聽取他們的意見 。  

 

1 2 6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他 和 陳 偉 強 議 員 希 望 運 輸 署 和 警

方 代 表 關 注 假 日 海 庭 道 一 帶 的 交 通 擠 塞 情 況 。 他 續 稱 ，

新 總 部 大 樓 與 附 近 屋 苑 最 近 只 是 一 街 之 隔 ， 他 希 望 日 後

大 樓 員 工 在 晚 上 工 作 時 放 下 窗 廉 ， 大 樓 公 共 空 間 (如 走 廊

和 電 梯 大 堂 )的 照 明 亦 不 宜 過 亮 ， 以 免 對 附 近 居 民 造 成 滋

擾。  

 

1 2 7 .  鍾港武主席 感謝紅十字會代表參與討論此議項。  

 

(陳偉強議員、林健文議員和黃萬成議員於晚上 7 時 0 3 分

退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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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項十九：  修 例 堵 圍 標  要 求 檢 討 建 築 物 管 理 條 例  

(第 3 4 4 章 )法定人數  

(油尖旺區議會第 9 2 / 2 0 1 4 號文件 )  

 

1 2 8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民 政 總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五 )已

在 會 前 分 發 予 各 議 員 閱 覽 。 他 繼 而 歡 迎 民 政 總 署 高 級 政

務主任 ( 5 )黃文忠先生。  

 

1 2 9 .  許 德 亮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他 促 請 民 政 總 署 檢 討

《 建 築 物 管 理 條 例 》 (《 物 管 條 例 》 )中 法 團會議的法定人

數 ， 建 議 就 涉 及 逾 百 萬 元 維 修 工 程 費 用 的 項 目 ， 法 團 會

議的法定人數由業主人數的 1 0 %增至 3 0 %，以減少圍標情

況出現。  

 

1 3 0 .  黃文忠先生 回應如下：  

 

( i )   《物管條例》就大廈的管理、法團的成立和運

作 ， 以 及 其 他 相 關 的 事 宜 ， 提 供 法 律 框 架 。

政 府 會 多 管 齊 下 ， 包 括 透 過 法 律 框 架 和 支 援

服 務 ， 推 動 、 鼓 勵 和 協 助 組 織 業 主 ， 以 便 他

們能有效履行管理大廈的責任。  

( i i )   根據《物管條例》附表 3 第 3 段，除《物管條

例 》 另 有 規 定 外 ， 在 出 席 人 數 達 到 法 定 人 數

(即 業 主 人 數 1 0 % )的 法 團 會 議 提 出 的 所 有 事

項 ， 包 括 維 修 工 程 ， 均 由 親 自 投 票 或 委 派 代

表 投 票 的 業 主 以 過 半 數 票 決 定 ， 以 確 保 在 法

團 會 議 上 議 決 的 事 項 ， 必 須 取 得 一 定 數 目 的

業 主 同 意 才 能 通 過 ， 同 時 亦 可 避 免 因 要 求 的

業主人數比例過高而令維修工程難以展開。  

( i i i )   《 建 築 物 管 理 條 例 》 檢 討 委 員 會 ( “檢 討 委 員

會 ” )就 《 物 管 條例》 進行了全面檢討，包括研

究 如 何 解 決 常 見 的 大 廈 管 理 問 題 ， 例 如 如 何

優 化 維 修 工 程 的 決 議 程 序 。 民 政 總 署 現 正 跟

進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 目 標 是 在 年 底 提 出 初

步 的 法 例 修 訂 建 議 ， 以 諮 詢 持 份 者 和 公 眾 的

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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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  許 德 亮 議 員 不 滿 民 政 總 署 代 表 沒 有 正 面 回 應 他 在 討

論 文 件 中 的 提 問 ， 亦 未 有 交 代 檢 討 委 員 會 所 進 行 檢 討 的

內容。  

 

1 3 2 .  劉柏祺議員 引述討論文件， 指不少只有 1 2 至 2 0 伙

的單幢式大廈，只需 1 0 %的業主 (即可少至兩名業主 )出席

法 團 會 議 ， 便 可 通 過 大 廈 維 修 項 目 ， 因 而 讓 人 有 機 可

乘 ， 藉 大 廈 維 修 工 程 謀 取 利 益 。 他 表 示 ， 為 堵 塞 這 漏

洞 ， 議 員 才 建 議 把 法 團 會 議 的 法 定 人 數 從 業 主 人 數 的

1 0 %增至 3 0 %，以減少圍標情況 出現。他要求民政總署代

表 說 明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檢 討 內 容 ， 以 及 署 方 何 時 才 落 實 修

改《物管條例》 。  

 

1 3 3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過 千 戶 的 屋 苑 在 召 開 法 團 會 議

時 ， 往 往 出 席 業 主 的 數 目 較 難 達 到 法 定 人 數 ， 民 政 總 署

實有需要檢討《物管條例》對法團會議 法定人數的要求，

以切合不同戶數屋苑的 情況。  

 

1 3 4 .  涂 謹 申 議 員 申 報 他 是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 他 表 示 ，

有 關 檢 討 的 內 容 ， 包 含 就 提 高 或 降 低 法 團 會 議 的 法 定 人

數 提 供 意 見 。 民 政 總 署 將 於 年 底 前 提 出 初 步 的 《 物 管 條

例》修訂建議。 在法團會議的法定人數方面，他 贊同在戶

數少的屋苑，出席 業主的百分比 應該提高。  

 

1 3 5 .  黃 舒 明 議 員 不 滿 民 政 總 署 代 表 未 有 正 面 回 應 許 德 亮

議員的提問。她 認為民政總署修改《物管條例》緩慢，遠

落後於政府推展「樓宇更新大行動 」計劃的進度 。她另外

感 謝 警 方 協 助 打 擊 圍 標 ， 並 建 議 以 區 議 會 名 義 致 函 民 政

總署署長，促請 署方從速完成修例程序。  

 

1 3 6 .  關秀玲議員 表示，民政總署在修訂《物管條例》時，

應按屋苑戶數多少釐定法團會議的法定人數。  

 

1 3 7 .  黃文忠先生 回應如下：  
 

( i )   民 政 總 署 現 正 跟 進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 目 標 是

在 年 底 提 出 初 步 的 法 例 修 訂 建 議 ， 以 諮 詢 持 份

者 和 公 眾 的 意 見 。 會 考 慮 的 方 案 ， 包 括 如 維 修

工 程 涉 及 逾 百 萬 元 費 用 ， 或 個 別 開 支 項 目 超 逾

特 定 款 額 ， 法 團 會 議 的 法 定 人 數 應 由 業 主 人 數

的 1 0 %提高至 2 0 %或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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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另 一 個 會 考 慮 的 方 案 ， 是 在 法 團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所 有 事 項 ， 投 票 通 過 所 需 的 票 數 比 率 須 予 提

高。  

( i i i )   我 們 亦 會 考 慮 在 《 物 管 條 例 》 就 招 標 過 程 附 加

規定，以提高透明度及方便業主監督 。  

 

1 3 8 .  許 德 亮 議 員 認 為 民 政 總 署 代 表 應 一 早 便 向 議 員 解 釋

署方修訂《物管條例》 的建議內容，以釋除疑慮 。  

 

1 3 9 .  鍾港武主席 感謝民政總署代表參與討論此議項。  

 

 

議項二十：  要求有關政府部門主導協助三無大廈執行  

5 7 2 消防條例  

(油尖旺區議會第 9 3 / 2 0 1 4 號文件 )  

 

1 4 0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屋 宇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六 )已 在

會前分發予各議員閱覽。他繼而歡迎︰  

 

( a )   屋 宇 署 總 屋 宇 測 量 師 /防 火 規 格 沈 祿 祥 先 生 和

屋宇測量師 /防火規格 1 4 蔡昭雯女士 ；  

( b )   消 防 處 副 消 防 總 長 (消 防 安 全 )謝 炳 豪 先 生 、 高

級 消 防 區 長 (樓 宇 改 善 課 ) 2 吳 懋 發 先 生 、 高 級

消 防 區 長 (樓 宇 改 善 課 ) 1 趙 偉 標 先 生 和 消 防 區

長 (樓宇改善課 ) 2 陳秀光先生 ；以及  

( c )   油 尖 旺 民 政 專 員 何 小 萍 女 士 和 民 政 處 高 級 聯

絡主任 (大廈管理 )陳志清先生 。  

 

1 4 1 .  涂 謹 申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他 表 示 ， 不 少 「 三 無 」

大 廈 (即 沒 有 法 團 、 沒 有 居 民 組 織 和 沒 有 聘 用 管 理 公 司 的

樓 宇 ) 的 居 民 向 他 反 映 ， 他 們 大 廈 內 的 單 位 多 作 出 租 用

途 ， 租 客 即 使 收 到 消 防 處 發 出 的 消 防 命 令 ， 也 難 以 聯 絡

業 主 ， 業 主 亦 多 不 願 意 與 租 客 商 討 遵 辦 消 防 命 令 事 宜 ，

因 此 ， 租 客 惟 有 申 請 延 期 執 行 消 防 命 令 ， 但 往 往 在 限 期

過 後 ， 消 防 命 令 仍 未 遵 辦 。 就 此 ， 他 欲 知 屋 宇 署 會 否 考

慮 協 助 租 客 進 行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 之 後 再 向 有 關 人 士

追討費用。他另外詢問， 民政局局長會否根據《建築物管

理條例》，強制管理 不遵辦消防命令業戶 的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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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  吳懋發先生 回應如下：  

 

( i )   自《 消 防 安 全 (建 築 物 )條 例 》(《 條 例 》)在 2 0 0 7

年 正 式 生 效 以 來 ， 截 至 本 年 7 月 底 ， 屋 宇 署

和 消 防 處 在 全 港 巡 查 了 約 7  4 0 0 幢 大 廈 ， 並 向

其 中 約 4  2 0 0 幢 樓 宇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 “指

示 ” )， 期 間 ， 屋 宇 署 和 消 防 處 在 油 尖 旺 區 巡

查 了 約 1  6 0 0 幢大廈 ，並向其中約 1  1 0 0 幢樓

宇發出指示 。  

( i i )   在 上 述 期 內 ， 全 港 和 油 尖 旺 區 遵 辦 消 防 處 發 出

的指示 的比率為 2 9 %。全港有 6 7 幢大廈 已遵照

指 示 提 升 設 施 ， 在 油 尖 旺 區 ， 遵 辦 的 樓 宇 則 有

1 4 幢 。  

( i i i )   大 廈 居 民 和 業 主 在 遵 辦 《 條 例 》 方 面 可 能 遇 到

困 難 ， 例 如 「 三 無 」 大 廈 的 業 戶 ， 以 及 缺 乏 經

濟 能 力 的 獨 居 長 者 和 退 休 人 士 ， 在 統 籌 進 行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時 會 有 困 難 ； 此 外 ， 一 些 樓 宇

因技術限制 ，也難於改善消防設施 。  

( iv )   屋宇署和消防處 在向「三無」大廈發出指示後，

會 要 求 民 政 總 署 協 助 有 關 大 廈 成 立 法 團 。 自

2 0 1 3 年 1 1 月起，屋宇署和消防處定期 向民政

總 署 發 出 沒 有 成 立 法 團 的 目 標 樓 宇 名 單 ， 以 便

民 政 總 署 在 當 局 對 該 等 大 廈 進 行 聯 合 巡 查 /發

出指示前， 可適時協助 有關樓宇成立法團。  

(v )   民政總署自 2 0 1 4 年 4 月 1 日起推行大廈管理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第 二 期 )， 以 及 「 顧 問 易 」 大

廈 維 修 諮 詢 服 務 計 劃 ， 分 別 為 「 三 無 」 大 廈 的

業 戶 和 為 有 意 進 行 大 型 樓 宇 維 修 工 程 但 沒 有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支 援 的 法 團 ， 提 供 免 費 專 業 諮 詢 服

務。  

(v i )   《 條 例 》 沒 有 賦 權 予 屋 宇 署 和 消 防 處 先 為 大 廈

進 行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 容 後 才 向 業 戶 徵 收 費

用 。 儘 管 不 少 議 員 曾 提 出 修 改 《 條 例 》 ， 作 此

安 排 ， 但 政 府 需 考 慮 其 他 因 素 ， 包 括 承 辦 商 的

委 聘 、 消 防 設 施 的 位 置 、 物 料 、 價 錢 ， 以 及 日

後的維修保養 等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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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3 .  沈 祿 祥 先 生 回 應 謂 ， 屋 宇 署 和 消 防 處 人 員 會 一 起 巡

查目標大廈，並 分別按《條例》的規定和兩部門負責的範

疇 ， 向 樓 宇 單 位 的 業 主 或 佔 用 人 發 出 指 示 。 除 一 些 統 計

數 字 有 不 同 外 ， 屋 宇 署 的 執 行 工 作 和 消 防 處 剛 才 所 述 的

相若。  

 

1 4 4 .  陳 志 清 先 生 回 應 謂 ， 過 去 兩 年 ， 民 政 處 收 到 由 屋 宇

署和消防處轉介 約 3 3 1 宗大廈業戶未有遵辦指示的個案 ，

民 政 處 在 收 到 轉 介 後 ， 會 發 信 與 有 關 大 廈 的 法 團 或 「 三

無」大廈的業 戶 ，並在大廈的公眾地方貼 出告示，呼籲居

民 和 業 主 遵 辦 指 示 ， 及 鼓 勵 他 們 成 立 法 團 。 如 業 主 和 居

民 願 意 ， 民 政 處 會 協 助 他 們 召 開 業 主 /居 民 會 議 ， 商 討 協

助 成 立 法 團 及 處 理 指 示 的 方 法 ， 包 括 講 解 法 團 的 資 料 和

成 立 程 序 、 提 供 免 費 業 主 名 冊 (如 成 立 法 團 )等。應居民要

求 ， 民 政 處 亦 會 邀 請 相 關 部 門 的 代 表 講 解 指 示 的 內 容 。

在 過 去 兩 年 ， 民 政 處 曾 向  3 3 1  座 大 廈 就 消 防 安 全 指示發

出勸喻信，可惜 大部分「三無」大廈的居民反應冷淡， 民

政 處 收 到 的 回 覆 不 多 ， 其 間 民 政 處 曾 舉 行 過  6 3  次 居 民

會議，其中 4 6 次有部門的代表出席，有  1 2  座大廈亦因

此成功成立法團 。  

 

1 4 5 .  許 德 亮 議 員 表 示 ， 議 員 曾 在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房 管 會 ” )會 議 上 討 論 相 關 議

項 ， 惟 出 席 房 管 會 會 議 的 部 門 代 表 ， 職 級 低 於 出 席 區 議

會會議的官員。他 續稱，「三 無」大廈 的業戶難以遵 照《條

例》發出的指示 提升消防設施，他建議政府部門 採取主導

策 略 ， 先 為 問 題 樓 宇 進 行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 容 後 再 向

有 關 人 士 徵 收 費 用 。 他 另 詢 問 ， 業 戶 如 不 遵 辦 指 示 ， 屋

宇 署 和 消 防 處 到 底 會 檢 控 單 位 的 業 主 ， 還 是 單 位 的 佔 用

人。  

 
1 4 6 .  關 秀 玲 議 員 表 示 ， 儘 管 《 條 例 》 可 保 障 市 民 的 生 命

安全，但政府部門對「三無」大廈遵辦《條例》全無支援，

她認為屋宇署和民政處應考慮先為「三無」大廈 進行消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 其 後 才 向 業 戶 收 取 費 用 。 如 業 戶 在 工 程

完 成 後 拒 絶 繳 款 ， 政 府 可 強 行 拍 賣 有 關 單 位 ， 以 扣 除 墊

支的工程費用。  

 

1 4 7 .  劉 柏 祺 議 員 認 為 出 席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部 門

代 表 ， 職 級 應 與 出 席 區 議 會 會 議 的 官 員 相 若 。 他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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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府認為《條例》必 不可少 ，而「三無」大廈在遵辦

根據《條例》發出的指示 時，確 有實際困難，政府 實應修

訂《條例》，容許相關部門先協助業戶進行消防安全改善

工程，之後再向他們追討工程 費用。  

 

1 4 8 .  黃 舒 明 議 員 認 為 出 席 區 議 會 及 其 下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 職 級 應 該 相 若 。 她 又 表 示 ， 如 業 戶 未 有 遵

照根據《條例》發出的指示 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以致

建 築 物 有 即 時 危 險 ， 相 關 部 門 應 考 慮 主 動 協 助 業 戶 進 行

有 關 工 程 。 她 續 稱 ， 屋 宇 署 和 消 防 處 開 列 名 單 ， 要 求 民

政 處 協 助 沒 有 法 團 的 大 廈 成 立 法 團 ， 是 把 責 任 推 卸 給 民

政處。她又指出 ，「三無」大廈的業戶可能為免 因為不遵

從指示而遭檢控， 故不願意成立法團。  

 

1 4 9 .  涂 謹 申 議 員 強 調 ， 政 府 實 有 必 要 修 訂 《 條 例 》 。 他

另外要求民政局局長考慮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在指

定期限內強制管理有即時危險的樓宇。  

 

1 5 0 .  侯 永 昌 議 員 認 為 ， 如 無 法 遵 辦 《 條 例 》 會 導 致 樓 宇

出 現 即 時 危 險 ， 政 府 部 門 應 主 動 協 助 業 戶 進 行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 他 又 表 示 ， 據 他 所 知 ， 有 法 團 委 員 考 慮 辭

職，以免因為法團未能遵守 《條例》 而個人負上刑責。  

 

1 5 1 .  仇 振 輝 議 員 表 示 ， 在 執 行 《 條 例 》 方 面 ， 政 府 部 門

應 做 好 統 籌 工 作 。 他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理 解 大 廈 居 民 和 法 團

在遵守《條例》時 遇到的困難，從速修訂《 條例》，消除

疑難。  

 

1 5 2 .  孔 昭 華 議 員 詢 問 ， 如 修 訂 《 條 例 》 ， 應 由 消 防 處 、

保安局抑或立法會議員 提出修例 。  

 

1 5 3 .  吳懋發先生 回應如下：  

 

( i )   在 《 條 例 》 下 ， 建 築 物 住 用 部 分 的 擁 有 人 一 般

所 需 提 供 或 改 善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包 括 ： 消 防

栓 及 喉 轆 系 統 、 手 控 火 警 警 報 系 統 及 緊 急 照 明

系 統 。 而 建 築 物 非 住 用 部 分 的 擁 有 人 ， 一 般 所

需 提 供 或 改 善 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包 括 ： 消 防 栓

及 喉 轆 系 統 、 手 控 火 警 警 報 系 統 、 自 動 灑 水 系

統 及 機 械 通 風 系 統 的 自 動 停 止 裝 置 ； 非 住 用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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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的 佔 用 人 一 般 須 於 單 位 內 提 供 緊 急 照 明 系

統。  

( i i )   上 述 區 內 1 4 幢 已 全 部 遵 從 消 防 處 發 出 指 示 的

大廈，有 3 幢屬「三無」大廈。  

( i i i )   自 2 0 0 7 年 7 月 1 日起，消防處已向 全港約 4  

2 0 0 幢樓宇發出指示，並 就其中 2 0 幢樓宇 提出

檢 控 ， 當 中 涉 及 6 4 名 被 告 ， 包 括 單 位 的 佔 用

人 。 法 官 在 量 刑 時 ， 會 考 慮 被 告 是 否 有 合 理 辯

解，有關罪行的罰款由 7 0 0 元至 2 5 , 0 0 0 元不

等。  

( iv )   有 關 仇 振 輝 議 員 對 現 時 消 防 設 備 要 求 的 意 見 ，

消防處已放寬商住樓宇的 規定水缸容量， 由 1 8  

0 0 0 公升調低至 9  0 0 0 公升。對於樓高不過六

層 或 低 於 2 0 米 的 大 廈 ， 消 防 處 亦 已 豁 免 該 等

樓 宇 裝 設 消 防 栓 的 要 求 。 上 述 1 4 幢 已 全 部 遵

從消防 處發出指示的大廈，其中 9 幢已獲豁免

安 裝 消 防 栓 ， 大 廈 喉 轆 系 統 的 水 缸 容 量 則 減 低

至 2  0 0 0 公升。  

(v )   在 樓 宇 維 修 方 面 ， 政 府 為 有 經 濟 困 難 的 業 主 提

供 財 政 支 援 ， 例 如 推 出 「 樓 宇 維 修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 ， 為 自 住 長 者 業 主 提 供 「 長 者 維 修 自 住 物

業 津 貼 」 ， 以 資 助 他 們 維 修 保 養 物 業 和 改 善 樓

宇 安 全 的 開 支 。 每 位 年 滿 6 0 歲 的 合 資 格 自 住

業主 ，最高可獲 4 0 , 0 0 0 元津貼。  

 

1 5 4 .  陳志清先生 回應如下：  

 

( i )   涂 謹 申 議 員 詢 問 民 政 局 局 長 可 否 引 用 《 建 築 物

管 理 條 例 》 強 制 管 理 有 關 的 「 三 無 」 大 廈 ， 民

政 處 會 向 當 局 反 映 意 見 。 涂 議 員 提 及 的 強 制 管

理 應 與 《 建 築 物 管 理 條 例 》 中 與 委 任 建 築 物 管

理代理人有關 的第 4 0 B 條及第 4 0 C 條 。  

( i i )   《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4 0 B 條只適用於已成立

法 團 的 大 廈 。 當 建 築 物 其 時 處 於 危 險 境 況 ， 儘

管 當 時 該 建 築 物 已 成 立 法 團 ， 民 政 局 局 長 可 命

令 該 法 團 的 管 理 委 員 會 在 指 明 期 間 內 就 該 建 築

物委任建築物管理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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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4 0 C 條適用於 「三無」

大 廈 。 民 政 局 局 長 可 根 據 上 述 條 例 向 土 地 審 判

裁 處 ( “審 裁 處 ” )提 出 申 請 ， 審 裁 處 如 信 納 該 建

築 物 當 時 處 於 危 險 境 況 ， 亦 只 會 命 令 名 列 該 命

令 的 業 主 須 在 指 明 的 合 理 期 間 內 召 開 業 主 會

議 ， 以 委 出 管 理 委 員 會 (即 成 立 法 團 )； 如 未 能

在 業 主 會 議 上 委 出 管 理 委 員 會 ， 則 直 接 委 任 建

築 物 管 理 代 理 人 ， 有 關 委 任 建 築 物 管 理 代 理 人

的責任仍須由業主承擔。  

 

1 5 5 .  許德亮議員 表示，儘管合資格長者可獲得 4 0 , 0 0 0 元

財 政 資 助 ， 以 維 修 保 養 物 業 和 改 善 樓 宇 安 全 ， 但 並 非 所

有業主 /佔用人皆願意支付為遵辦根據《條例》發出的指示

所需的費用。他又指出，《條例》的遵辦率提高， 是因為

業主必須符合《條例》的要求， 才可獲得「樓宇更新大行

動」的資助， 其實 不少業戶並不願意 遵照《條例》的規定

提升消防安全設施 。  

 

1 5 6 .  孔 昭 華 議 員 追 問 ， 《 條 例 》 的 修 訂 程 序 應 由 哪 一 方

啟動。  

 

1 5 7 .  高 寶 齡 副 主 席 建 議 以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名 義 致 函 民 政

局，促請當局主 動協助「三無」大廈 業戶遵守《條例》，

並且修訂《條例》。  

 

1 5 8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房 管 會 已 多 次 討 論 有 關 議 項 ， 提

出 了 不 少 改 善 意 見 。 他 贊 同 以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名 義 去 信 相

關 的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 向 他 們 反 映 議 員 在 會 上 提 出 的 意

見 ， 並 夾 附 房 管 會 以 往 討 論 有 關 議 項 的 會 議 記 錄 ， 供 當

局考慮，眾無異議。  

 

1 5 9 .  謝 炳 豪 先 生 回 應 謂 ， 「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 」 確 實 有 助

消防處執行《條例》。 由於消防處為《條例》的執法部門，

他會向保安局反映 有議員提出修訂 《條例》的意見 。  

 

1 6 0 .  鍾 港 武 主 席 希 望 日 後 參 與 房 管 會 會 議 的 消 防 處 人

員 ， 職 級 可 與 同 部 門 出 席 區 議 會 會 議 的 人 員 相 若 。 他 另

請 議 員 在 適 當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呈 討 論 文 件 ， 並 呼 籲 議

員 加 入 適 當 的 委 員 會 ， 以 提 出 討 論 合 乎 有 關 委 員 會 職 權

範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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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已 於 2 0 1 4年 1 0月 7日 致 函 發 展

局 、 保 安 局 和 民 政 局 (附 件 七 )， 轉 達 議 員 在

會上 提出的意見。 )  

 

 

議項二十一：  關注中小型船舶排污影響香港海域水質  

(油尖旺區議會第 9 4 / 2 0 1 4 號文件 )  

 

1 6 1 .  鍾港武主席 歡迎︰  

 

( a )   海 事 處 海 事 主 任 /牌 照 及 關 務 ( 2 )陸 建 建 先 生 ；

以及  

( b )   環保署環境保護主任 (水質政策及科學 ) 2 1 辛偉

才先生。  

 

1 6 2 .  孔昭華議員 補充文件內容。  

 

1 6 3 .  陸建建先生 回應謂，截至 2 0 1 4 年 7 月 3 1 日，香港

共有 1 7  7 0 9 艘 註冊本地船隻。由於現時沒有法例規管註

冊 本 地 船 隻 需 處 理 排 泄 物 和 污 水 ， 本 地 註 冊 船 隻 並 無 裝

置 排 泄 物 收 集 設 施 。 此 外 ， 香 港 亦 沒 有 條 例 規 管 本 地 船

隻在香港水域排放污水和排泄物。  

 

1 6 4 .  辛偉才先生 回應謂，環保署在 2 0 0 2 年曾就中小型船

隻 的 污 水 排 放 對 香 港 水 域 水 質 的 影 響 進 行 評 估 ， 最 近 亦

有 與 海 事 處 搜 集 相 關 數 據 再 進 行 同 類 型 評 估 ， 評 估 結 果

與 2 0 0 2 年的研究結果相 若。評估顯示， 來自本地 的中小

型船隻的污水，只佔全港 總污水量 約 0 . 1 6 %。就污水量而

言 ， 這 些 污 水 排 放 對 本 港 整 體 水 質 影 響 輕 微 。 他 續 稱 ，

本 港 沿 岸 水 域 ， 污 染 主 要 源 自 市 區 雨 水 渠 的 受 污 染 排

放 。 政 府 過 去 多 年 努 力 推 行 一 系 列 措 施 ， 包 括 攔 截 非 法

排 入 雨 水 渠 的 污 水 、 更 正 錯 誤 接 駁 的 污 水 渠 、 加 設 旱 季

截 流 器 等 ， 位 於 維 港 及 其 他 區 域 的 避 風 塘 的 水 質 已 逐 步

改 善 。 此 外 ， 環 保 署 會 視 乎 實 際 情 況 和 需 要 ， 聯 同 海 事

處 和 渠 務 署 及 有 關 部 門 探 討 為 中 小 型 船 舶 在 岸 邊 提 供 污

水收集設施的建議 。  

 

1 6 5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在 過 往 的 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 議 員 曾 詢 問 本 地 註 冊 中 小 型 船 隻 有 否 安 裝 收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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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處 理 排 泄 物 的 設 施 ， 有 關 部 門 回 應 稱 該 等 船 隻 已 有 相

關 設 施 ， 惟 孔 昭 華 議 員 其 後 從 部 分 在 中 小 型 船 隻 上 工 作

的 人 員 得 悉 ， 情 況 並 非 如 此 ， 故 他 和 孔 議 員 才 在 是 次 會

議提呈第 9 4 / 2 0 1 4 號文件，跟進討論有關問題 。他樂聞環

保 署 已 推 行 措 施 ， 糾 正 市 區 污 水 渠 錯 接 亂 排 導 致 污 水 流

入 大 海 的 問 題 ， 但 他 指 出 ， 在 油 麻 地 新 避 風 塘 停 泊 的 船

隻 沒 有 收 集 和 處 理 排 泄 物 的 裝 置 ， 導 致 避 風 塘 受 污 染 ，

海水傳出臭味， 大腸桿菌含量超標。  

 

1 6 6 .  孔 昭 華 議 員 指 出 ， 排 泄 物 直 接 排 入 香 港 水 域 ， 情 況

並 不 理 想 。 對 於 中 小 型 船 隻 因 為 歷 史 、 技 術 和 經 濟 的 原

因 ， 即 時 改 變 有 相 當 難 度 。 他 建 議 環 保 署 和 海 事 處 應 該

先 由 港 內 外 客 船 作 出 研 究 ， 例 如 按 某 噸 數 及 載 客 量 的 船

隻 ， 考 慮 訂 出 一 個 期 限 ， 規 定 船 隻 必 須 裝 有 排 污 設 施 ，

方 可 獲 發 牌 和 續 牌 ， 藉 此 管 制 船 隻 排 污 影 響 香 港 海 域 水

質的問題。  

 

1 6 7 .  鍾 港 武 主 席 詢 問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改 善 油 麻 地 新 避 風 塘

的水質。  

 

1 6 8 .  辛 偉 才 先 生 回 應 謂 ， 流 入 本 港 水 域 的 污 水 量 超 過

9 9 %是 來 自 陸 地 。 因 此 ， 環 保 署 會 優 先 採 取措施去 控制和

減 少 來 自 陸 地 的 污 染 物 。 此 外 ， 數 據 分 析 顯 示 休 漁 期 (停

泊 於 避 風 塘 內 的 船 隻 數 目 增 加 )及 非 休 漁 期 內 避 風 塘 的 水

質 大 致 沒 有 明 顯 分 別 ， 這 亦 反 映 來 自 船 隻 的 污 染 對 水 質

的影響是相當輕微 。  

 

1 6 9 .  鍾港武主席 感謝部門代表參與討論此議項。  

 

(仇振輝議員於晚上 8 時 2 5 分退席。 )  

 

 

議項二十二：  1 8 2 3「無料到」，投訴跟進去邊度？  

(油尖旺區議會第 9 5 / 2 0 1 4 號文件 )  

 

1 7 0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效 率 促 進 組 的

書 面 回 應 (附 件 八 )已 在 會 前 分 發 予 各 議 員 閱覽。他繼而歡

迎效率促進組首席管理參議主任 3 林國偉先生和項目顧問

郁惠豐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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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1 .  黃 舒 明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 她 表 示 不 少 居 民 向 她 反

映，他們致電 1 8 2 3 熱線查詢 /投訴時，往往 無人接聽， 電

話 會 轉 駁 至 留 言 信 箱 。 即 使 有 人 接 聽 電 話 ， 也 沒 有 人 妥

善 跟 進 個 案 或 投 訴 事 宜 。 她 另 詢 問 ， 1 8 2 3 人 員 如 接 獲 涉

及 多 個 部 門 職 權 範 圍 的 個 案 ， 或 個 案 性 質 較 為 複 雜 ， 中

心人員憑甚麼準則 決定把個案轉介哪個部門 跟進 處理。  

 

1 7 2 .  郁惠豐先生 回應如下：  

 

( i )   在 2 0 1 4 年 1 月至 7 月期間， 1 8 2 3 共處理逾 2

百 萬 個 來 電 。 此 熱 線 全 年 每 日 2 4 小 時 開 放 ，

市 民 如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未 能 接 通 電 話 ， 可 改 在 非

辦公時間 來電。  

( i i )   1 8 2 3 會 根 據 查 詢 /投 訴 的 內 容 ， 把 個 案 轉 介 負

責 的 部 門 處 理 。 中 心 人 員 會 根 據 相 關 部 門 的 服

務 承 諾 ， 監 察 個 案 的 處 理 進 度 ， 並 會 就 逾 期 未

覆 的 個 案 ， 向 部 門 管 理 層 發 出 催 辦 通 知 。 如 處

理 個 案 的 程 序 有 變 ， 中 心 人 員 會 向 投 訴 人 說

明。  

( i i i )   在本年首 七個月， 1 8 2 3 接到約 1 9 萬 宗投訴，

與油尖旺區有關 的約有 1 8  7 0 0 宗，與旺角區有

關的約佔 9  7 0 0 宗。期內 ，需要 1 8 2 3 發出催辦

通知 的旺角區個案約有 1  3 0 0 宗。  

( iv )   對於 涉及多個部門的個案， 1 8 2 3 人員 會在接獲

個 案 兩 天 內 與 相 關 部 門 的 管 理 層 商 討 個 案 的 處

理 方 法 ； 如 有 需 要 ， 個 案 會 提 交 署 長 級 人 員 處

理。 政府部門和 1 8 2 3 會以「先解決問題，後討

論權 責」的原則處理個案， 盡快解決問題。  

(v )   1 8 2 3 的電腦系統會為每宗個案編配一個十位數

字 的 個 案 編 號 ， 以 資 識 別 。 為 保 障 個 人 私 隱 ，

並 方 便 市 民 查 閱 其 個 案 的 資 料 ， 市 民 無 需 提 供

個 案 編 號 ， 只 需 說 明 在 來 電 時 留 下 的 聯 絡 資 料

和 個 案 內 容 ， 中 心 人 員 在 核 實 市 民 的 身 分 後 ，

會向其交代 個案進度。  

 

1 7 3 .  黃舒明議員 詢問， 1 8 2 3 人員 根據甚麼準則決定把投

訴 轉 介 予 哪 個 部 門 處 理 。 她 續 稱 ， 以 旺 角 區 為 例 ， 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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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較多投訴阻街、滲水和污染問題，她 欲知 1 8 2 3 會否

針對此等投訴加強 人手應付。  

 

1 7 4 .  劉 柏 祺 議 員 詢 問 ， 1 8 2 3 在 處 理 查 詢 /投 訴 後 ， 會 否

要 求 市 民 就 中 心 人 員 的 服 務 評 分 。 如 有 評 分 統 計 ， 他 欲

知統計是否由獨立機構進行。  

 

1 7 5 .  郁惠豐先生 回應如下：  

 

( i )   1 8 2 3 在 處 理 查 詢 /投 訴 後 ， 會 要 求 市 民 就 中 心

人 員 的 工 作 態 度 、 服 務 水 平 、 跟 進 工 作 是 否 適

切等範疇評分 ，以 5 分為上限計，中心人員 平

均 得 分 4 . 4 。 他 將 於 會 後 向 議 員 提 供 有 關 數

據。  

( i i )   1 8 2 3 曾委聘市場調查公司調查市民對 1 8 2 3 服

務 的 滿 意 程 度 ， 包 括 詢 問 受 訪 者 在 哪 方 面 未 感

滿 意 。 根 據 過 往 的 調 查 ， 市 民 的 評 價 頗 為 正

面。 1 8 2 3 已於本年 7 月展開新一輪服務 水平調

查。  

( i i i )   1 8 2 3 和政府部門會以「先解決問題，後討論 權

責 」 的 原 則 處 理 個 案 ， 例 如 中 心 曾 接 獲 一 宗 共

涉 及 七 個 部 門 和 三 個 政 策 局 的 個 案 ， 當 局 在 召

開 數 次 會 議 後 ， 已 成 功 處 理 有 關 問 題 ， 惟 責 任

問題 仍有待釐清。  

( iv )   在 2 0 1 4 年 1 月至 7 月期間， 1 8 2 3 共處理逾 2

百萬個來電，較 2 0 1 3 年同期增加 1 9 %。截至

2 0 1 3 年 1 2 月 3 1 日， 1 8 2 3 共有 2 7 1 名員工，而

截至本年 7 月，員工已增至 3 4 4 人。效率促進

組 已 在 資 源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 盡 量 增 加 1 8 2 3 的

人 手 ， 以 應 付 不 斷 上 升 的 工 作 量 ， 惟 在 增 派 人

手的 同時，工作量亦有增加。  

(v )   如 大 量 市 民 在 同 一 時 間 撥 打 1 8 2 3 熱 線 ， 來 電

者 或 需 等 候 較 長 時 間 ， 方 獲 接 聽 。 如 1 8 2 3 所

有 接 聽 來 電 的 人 員 均 已 在 線 ， 為 免 市 民 久 候 ，

電 話 系 統 會 轉 駁 至 留 言 信 箱 ， 中 心 職 員 會 盡 可

能在 短至八小時內，或 長至一至兩天內回覆。  

 

(莊永燦議員於晚上 8 時 4 3 分退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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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6 .  黃舒明議員 表示，曾有市民向她反映， 在撥電 1 8 2 3

後，未見適當的跟進行動。她 認為 1 8 2 3 是處理市民投訴

最前線一站，效率促進組 應正視 和積極改善 1 8 2 3 的人手

短缺問題。  

 

1 7 7 .  郁 惠 豐 先 生 回 應 謂 ， 就 黃 舒 明 議 員 提 及 的 個 案 ， 他

請 黃 議 員 在 會 後 提 供 詳 情 ， 以 便 跟 進 有 關 個 案 。 他 續

稱 ， 1 8 2 3 除 接 聽 和 轉 介 投 訴 外 ， 亦 會 就 個 案 的 類 型 和 發

生 地 點 等 資 料 作 研 究 和 分 析 ， 以 協 助 政 府 部 門 採 取 預 防

措施和跟進工作。  

 

1 7 8 .  鍾 港 武 主 席 表 示 ， 1 8 2 3 處 理 的 查 詢 或 投 訴 數 量 龐

大 。 此 外 ， 1 8 2 3 需 要 把 個 案 轉 介 相 關 部 門 跟 進 、 監 察 部

門 跟 進 個 案 的 進 度 ， 並 就 個 案 進 行 研 究 和 分 析 ， 故 政 府

有必要進一步增加 1 8 2 3 的資源。他 另詢問，遇有緊急 個

案 ， 1 8 2 3 人 員 會 否 提 醒 負 責 部 門 優 先 處 理 。 他 另 建 議

1 8 2 3 定 期 向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提 供 在 本 區 接 獲 投 訴 的 數 據 ，

包括個案內容和 事發地點等，以便議員參考。  

 

1 7 9 .  郁惠豐先生 回應謂， 1 8 2 3 樂意應議員要求 提供在油

尖 旺 區 接 獲 投 訴 的 數 據 。 他 續 稱 ， 1 8 2 3 人 員 會 按 投 訴 的

內 容 ， 請 負 責 部 門 跟 進 有 關 個 案 。 就 一 些 需 緊 急 處 理 的

個 案 ， 中 心 人 員 會 直 接 致 電 負 責 部 門 的 當 值 人 員 ， 要 求

即時採取跟進行動。  

 

1 8 0 .  鍾港武主席 感謝效率促進組代表參與討論此議項。  

 

 

議項二十四：  工作進度報告  
 

(一 )  地區管理委員會  

(油尖旺區議會第 9 7 / 2 0 1 4 號文件 )  

(二 )  社區建設委員會  

(油尖旺區議會第 9 8 / 2 0 1 4 號文件 )  

(三 )  地區設施管理 委員會  

(油尖旺區議會第 9 9 / 2 0 1 4 號文件 )  

(四 )  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  

(油尖旺區議會第 1 0 0 / 2 0 1 4 號文件 )  

(五 )  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  

(油尖旺區議會第 1 0 1 / 2 0 1 4 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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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交通運輸委員會  

(油尖旺區議會第 1 0 2 / 2 0 1 4 號文件 )  

(七 )  促進旅遊業及本土經濟工作小組  

(油尖旺區議會第 1 0 3 / 2 0 1 4 號文件 )  

(八 )  民族事務工作小組  

(油尖旺區議會第 1 0 4 / 2 0 1 4 號文件 )  

(九 )  婦女事務工作小組  

(油尖旺區議會第 1 0 5 / 2 0 1 4 號文件 )  

(十 )  關愛社群工作 小組  

(油尖旺區議會第 1 0 6 / 2 0 1 4 號文件 )  

(十一 )  宣傳及推廣工作小組  

(油尖旺區議會第 1 0 7 / 2 0 1 4 號文件 )  

 

1 8 1 .  議員備悉工作進度報告的內容。  

 
 

議項二十五：  其他事項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年

國慶繽紛大派對  

(油尖旺區議會第 1 0 8 / 2 0 1 4 號文件 )  

 

1 8 2 .  何 小 萍 女 士 表 示 ， 為 慶 祝 六 十 五 周 年 國 慶 ， 民 政 總

署將在 1 0 月 1 日假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國慶繽紛大派對」

大型慶祝活動。 屆時場內會設立 1 8 個由各區民政 事務處

分 別 負 責 的 互 動 遊 戲 區 ， 民 政 總 署 並 建 議 在 各 互 動 遊 戲

區 的 布 置 中 顯 示 相 關 地 區 的 區 議 會 標 誌 ， 她 詢 問 議 員 是

否同意作此安排 。  

 

1 8 3 .  鍾 港 武 主 席 詢 問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民 政 處 在 所 負 責 的 互

動 遊 戲 區 的 布 置 中 ， 使 用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標 誌 ， 眾 無 異

議。  

 

1 8 4 .  餘 無 別 事 ， 鍾 港 武 主 席 宣 布 議 事 完 畢 ， 會 議 於 晚 上

8 時 5 5 分結束。下次會議訂於 2 0 1 4 年 1 0 月 3 0 日 (星期四 )

下午 2 時 3 0 分舉行。  

 

 

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2 0 1 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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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油尖旺區 議會第 5 9 /2 0 1 4 號文件  

 
要求港鐵減低海泓道路段高鐵工程之噪音、空氣污染及關注工程

引致的路面沉降問題的補充文件  
 
 

本文件旨在回應關於 2014 年 8 月 21 日油尖旺區議會中，陳

偉強議員就上述事宜提交的補充文件，運輸署現回應如下：  
 

由於高鐵工程由路政署負責策劃，並委託港鐵統籌設計及

興建工程項目，本署已要求路政署及港鐵跟進及回應就海泓道路

段高鐵工程之噪音、空氣污染及關注工程引致的路面沉降事宜。

基於以上原因，本署將不會就上述事宜派員出席會議。  
 
 
 
運輸署  
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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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檔案 : 
Our ref: 

 
來函檔案 : 
Your ref: 

YTMDC 13/10/18/12 

 

 
 
就油尖旺區議會黄舒明議員 2014 年 8 月 6 日關於 1823 的提問，效率促進組現提供

書面回覆如下： 
 
 
1. 請問 1823 接收到個案投訴的處理步驟? 請詳述。 

 
1823 接到市民的投訴後，會記錄個案內容，然後根據個案性質，將個案轉介至

相關部門，以作跟進。1823 亦會根據部門的服務承諾監察個案進度；就逾期未

覆的個案，1823 會向部門管理層發出催辦通知。至於權責不清的個案，1823 會

將個案上報至部門管理層，以盡快作出檢討並解決個案。再者，1823 會於收到

部門回覆後，盡快聯絡市民，轉告有關回覆。 
 
 
2. 請問旺角區投訴個案數字? 

 
本年 1 月至 7 月期間，1823 共接到約 190 000 個投訴個案；當中與旺角區或油尖

旺區有關的投訴個案數字如下: 
 

 與旺角區有關 與油尖旺區有關 

投訴個案數字 約 9 700 約 18 700 

1823 曾發出催辦通知的個

案數字 
約 1 300 約 2 500 

 
1823 會就投訴個案進行分析(例如：投訴個案的地點分佈)，並將分析結果轉交

部門作進一歩研究，以改善服務。請參閱於附件一至四的例子。 
 
3. 請問內部有沒有指引表示 1823 熱線職員須主動提供個案編號? 

 
1823 電腦系統會為每個個案編配一個十位數字的個案編號，以資識別。為了保

障個人私隱及方便市民，市民如需查閱其個案資料，只需提供投訴或查詢時留

下的(1)聯絡資料; (2)姓氏或姓名; 及 (3) 個案的大概內容，1823 便可核實其身份

和提供其個案進度資料，市民無需提供十位數字的個案編號。然而，若市民希

望取得個案編號，1823 職員亦樂意提供。 
 

 
 
 
 

油尖旺區議會第 95/2014 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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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 1823 熱線職員於轉介個案予各部門會否遇上困難? 

 
絶大部份 1823 直接轉介予部門的個案均無需管理層介入而直接解決。在本年 1
月至 7 月期間，超過 95%的個案經直接轉介予部門而解決。至於少數權責不清

的個案，1823 會上報至部門管理層以作檢討。而處理個案的進度則視乎個別個

案而定。1823 及部門於處理市民個案時都會秉持先解決個案再研究部門權責的

宗旨。 
 
 
5. 請問 1823 熱線人手是否足夠應付日常工作? 

 
本年 1 月至 7 月期間，1823 共處理逾 2 000 000 個來電，較去年同期增加 19%。

市民來電量會因不同因素而變動。若在同一時間内有大量來電，市民或需等侯

較長時間，方獲接聽來電。若所有負責接聽來電的 1823 職員均已在線，為免市

民久候，電話系統會轉駁來電至留言信箱，而職員會盡快回覆。除了電話外，

1823 亦 提 供 多 種 聯 絡 途 徑 ， 包 括 電 郵 (tellme@1823.gov.hk) 、 網 上 表 格

(www.1823.gov.hk) 、手機應用程式(tellme@1823)、文字短訊(6163 1823)、傳真

(2760 1823)或郵遞(荃灣郵政局郵政信箱 1823 號) 。1823 亦會不時檢視人手情況

及適時增加前線職員，以應付服務需求。 
 
 
 
 
 
 
 

效率促進組 
2014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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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4 年 1 月至 7 月旺角區投訴個案 - 整體情況 
 

         



 

 

附件二 
 

2014 年 1 月至 7 月旺角區投訴個案 - 垃圾及環境衛生個案 
 

 



 

 

                     附件三 
 

2014 年 1 月至 7 月旺角區投訴個案 - 樓宇單位外滴水個案 
 

 



 

 

附件四 
 

2014 年 1 月至 7 月旺角區投訴個案 - 阻街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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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檔案 : 
Our ref: 

 
來函檔案 : 
Your ref: 

YTMDC 13/10/18/12 

 

 

With regard to Ms Wong Shu-ming, Yau Tsim Mong District Councilor’s questions 
relating to 1823 raised on 6 August 2014, the Efficiency Unit provides a written response 
as follows - 

 
1. Please explain 1823’s complaint handling procedure in detail. 
 

Upon receipt of citizens’ complaints, 1823 will jot down case informa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case nature, refer them to the departments concerned for follow up.  
1823 will also monitor case progress with reference to the departments’ performance 
pledge and issue reminders to departmental management on overdue cases.  For those 
cases involving unclear responsibility, 1823 will escalate them to departmental 
management for review and resolution.  Moreover, once replies are received from 
departments, 1823 will contact the citizens for relaying the replies. 

 
2. How many complaints are related to Mongkok District? 
 

For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to July 2014, 1823 has received around 190 000 
complaint cases and the figures in respect of Mongkok District and Yau Tsim Mong 
District are provided below - 

 
 Relating to 

Mongkok District
Relating to Yau Tsim 

Mong District 

Number of complaint cases Around 9 700 Around 18 700 

Number of cases with 
reminders sent by 1823 to 
departmental management 

Around 1 300 Around 2 500 

 
1823 conducts analysis on complaint cases (such as distribution of locations of 
complaint cases) and furnishes departments with the findings for further study and 
consideration of service enhancement.  Examples are at Annexes 1 to 4 for reference. 

 
3. Is there any internal guideline for 1823 staff to provide case number to the public 

proactively? 
 

1823’s computer system assigns a 10-digit case number to every case for identification.  
For privacy protection and citizens’ convenience, where citizens wish to check own 
cases’ information, they only needs to provide (1)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2) surname 
or name, as left when making the enquiries or complaints; and (3) brief case 
information.  1823 will then be able to verify their identity and provide updates, 
without the need for them to provide the case number.  That said, should citizens wish 
to obtain the case number, 1823 staff will be happy to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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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s 1823 ever encountered any difficulties when referring cases to departments?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that 1823 referred directly to departments were resolved 
without escalation to departmental management.  For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to July 
2014, over 95% of the cases were resolved after direct referral.  As regards those few 
cases involving unclear responsibility, 1823 has escalated them to departmental 
management for review.  Case progress hinges on individual cases’ merits.  Both 1823 
and departments uphold the principle that resolution of cases should come before 
demarc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5. Is manpower for 1823 sufficient for daily operation? 

 
For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to July 2014, 1823 has handled over 2 000 000 calls, an 
increase of 19% when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Call load is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Where there is an upsurge of calls at a particular point in time, 
citizens may have to wait for a longer period before their calls can be answered.  If all 
the call handling staff of 1823 is engaged with calls, to avoid citizens being put on 
hold for a long time, the telephone system will divert the calls to voice mail box and 
1823 staff will handle the voice mails once they are available.  Apart from telephone, 
1823 also provides various means for citizens, including email (tellme@1823.gov.hk), 
web form (www.1823.gov.hk), mobile application (tellme@1823), SMS (6163 1823), 
fax (2760 1823) or mail (Tsuen Wan PO Box 1823).  1823 will review manpower 
level from time to time and recruit additional staff as necessary to cater for increase in 
service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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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relating to Mongkok Distri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to July 2014 – Overall 
 

 
 



 

 

Annex 2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relating to Mongkok Distri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to July 2014 – Refuse 
 

 
 



 

 

Annex 3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relating to Mongkok Distri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to July 2014 – Water Dripping 
  

 



 

 

Annex 4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relating to Mongkok Distri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to July 2014 – Ob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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